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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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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是实现土地资源质量与生态管护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就是为

了规范该项评价的样点布设、样品采集、样品处理与分析、评价指标选择、等级划分、成果表达与应用

实践等项工作，满足不同比例尺评价工作的需要，实现小、中比例尺评价结果可比，突出大比例尺评价

结果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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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的总则，设计书编审，样点布设，样品采集，样品处理与样品

分析，评价指标，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等级，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和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等

级，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重要土地质量问题评价，图件、数据库与报告编写等内容。

本标准适合于农用地的1:250 000、1:50 000、1:10 000～1:2 000不同比例尺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

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009.27 食品中苯并(α)芘的测定

GB/T 22499 富硒稻谷

DZ/T 0130 地质矿产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DZ/T 0258 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1:250 000）
DZ/T 0289 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规范

LY/T 1213 森林土壤含水量的测定

LY/T 1228 森林土壤全氮的测定

LY/T 1229 森林土壤水解性氮的测定

LY/T 1230 森林土壤硝态氮的测定

LY/T 1231 森林土壤铵态氮的测定

LY/T 1232 森林土壤全磷的测定

LY/T 1233 森林土壤有效磷的测定

LY/T 1234 森林土壤全钾的测定

LY/T 1235 森林土壤缓效钾的测定

LY/T 1236 森林土壤速效钾的测定

LY/T 1237 森林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及碳氮比的计算

LY/T 1239 森林土壤pH值的测定

LY/T 1243 森林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的测定

LY/T 1244 森林土壤交换性盐基总量的测定

LY/T 1245 森林土壤交换性钙和镁的测定

LY/T 1246 森林土壤交换性钾和钠的测定

LY/T 1248 碱化土壤交换性钠的测定

LY/T 1250 森林土壤碳酸钙的测定

LY/T 1251 森林土壤水溶性盐分分析

LY/T 1252 森林土壤粘粒（<0.002mm）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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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T 1254 森林土壤全钾、全钠的测定

LY/T 1255 森林土壤全硫的测定

LY/T 1257 森林土壤浸提性铁、铝、锰、硅、碳的测定

LY/T 1258 森林土壤有效硼的测定

LY/T 1259 森林土壤有效钼的测定

LY/T 1260 森林土壤有效铜的测定

LY/T 1261 森林土壤有效锌的测定

LY/T 1262 森林土壤有效铁的测定

LY/T 1263 森林土壤交换性锰的测定

LY/T 1264 森林土壤易还原锰的测定

LY/T 1265 森林土壤有效硫的测定

LY/T 1266 森林土壤有效硅的测定

NY/T 296 土壤全量钙、镁、钠的测定

NY/T 889 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的测定

NY/T 890 土壤有效态锌、锰、铁、铜含量的测定二乙三胺五乙酸(DTPA)浸提法

NY/T 1615 石灰性土壤交换性盐基及盐基总量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 geochemical evaluation of land quality

依据影响土地质量的营养有益元素、重金属元素及化合物、有机污染物、土壤理化性质等地球化学

指标，及其对土地基本功能的影响程度而进行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评定。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指

标以影响土地质量的土壤环境指标、土壤养分指标为主，以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质量、灌溉水环境质量

为辅，综合考虑与土地利用有关的各种因素，以实现土地质量的地球化学评价。

3.2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geochemical comprehensive grade of land quality

在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基础上，综合考虑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和大气环境地球化学

综合等级后所产生的不同等级。

3.3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geochemical comprehensive grade of soil quality

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和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综合等级按照一定规则叠加产生的等级，它综合反

映了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养分丰缺程度。

3.4

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 geochemical grade of soi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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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土壤中砷（As）、镉（Cd）、汞（Hg）、铅（Pb）、铬（Cr）、镍（Ni）、铜（Cu）、锌（Zn）等

重金属元素，六六六及滴滴涕等有机污染物指标的含量水平及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而划分出的环境地球

化学等级，分为单指标划分出的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和多指标划分出的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3.5

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等级 geochemical grade of soil nutrient

依据土壤中氮（N）、磷（P）、钾（K）、硼（B）、钼（Mo）、锰（Mn）等营养有益元素和有

机质等指标的含量水平及其丰缺标准而划分出的养分地球化学等级，分为单指标划分出的土壤养分地球

化学等级和多指标划分出的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3.6

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等级 geochemical grade of atmospheric dry and wet deposition
environment

依据大气干湿沉降物中镉（Cd）、汞（Hg）的沉降年通量密度及其对土壤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而

划分出的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分为单指标划分出的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和多指标划分出的

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3.7

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 geochemical grade of irrigation water environment

依据灌溉水中氯化物、硫化物、氟化物、总砷、总汞、镉（Cd）、六价铬（Cr6+）等指标的含量水

平及其灌溉水水质标准而划分出的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分为单指标划分出的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和

多指标划分出的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4 总则

4.1 评价目标

4.1.1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是以土壤地球化学调查为主，同时开展大气、灌溉水和农作物地球化学

调查，以生态地球化学理论为指导，以科学量化土地质量、实现动态管理和成果数据的查询及利用为目

的的一项综合评价工程；

4.1.2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省、市、县等各级土地宏观管理和规划提供地球

化学依据，为土地可持续利用服务。同时，在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优质农产品、促进科学合理

施肥及土壤污染治理等方面发挥指导作用。

4.1.3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与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划

分、生态风险评价及特色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评价等，以服务于土地质量与生态管护、土地资源合理与永

续利用为宗旨，为土地资源的规划利用提供依据。

4.1.4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遵循区域展开、逐步深入的原则。宜首先进行 1:250 000 的区域评价，在

了解全局后，逐步地、有针对性地开展 1:50 000 或更大比例尺的评价工作，也可根据实际需要直接开展

某一比例尺的评价工作。

4.1.5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应兼顾全面评价和突出重点两个方面。全面评价，要求评价总体的、综

合的生态地球化学状况；突出重点，要求评价重要的、起主导作用的生态地球化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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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评价任务

4.2.1 查清土壤中营养有益元素、重金属元素和有机污染物的含量水平及地球化学分布特征，评价上

述元素及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及其对土地生产功能和生态安全的影响程度，划分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等

级。

4.2.2 查清评价区影响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质量、灌溉水环境质量的地球化学指标含量水平和分布特

征，划分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

4.2.3 综合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等级与大气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等级、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形成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

4.2.4 分析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管理措施及其他人类活动对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的影响，进行土地

利用的地球化学适宜性分区。

4.2.5 依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结果，提出特色土地资源开发、土地质量与生态管护、农产品安全

生产、地方病防控与污染土壤防治等建议，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4.2.6 建立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数据库及信息系统。

4.3 评价比例尺及相应的评价目标

4.3.1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比例尺有 1:250 000、1:50 000、1:10 000~ 1:2 000。

4.3.2 不同评价比例尺，其评价目标不同。每级评价的目标为：

a) 1:250 000：全面掌握评价区土地质量的地球化学宏观状况，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主体功能

区划分、土地资源规划、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等提供依据；

b) 1:50 000：查明评价区优势土地资源和重要的生态地球化学问题，为土地规划利用、农业经济

区划、种植结构调整及生态环境治理等提供依据；

c) 1:10 000~ 1:2 000：评价土地资源利用潜力，提高土地利用价值，为土地合理利用、基本农田

划分及名特优农产品种植、土壤配方施肥、污染土壤治理等提供依据。

4.4 评价单元及其划分方法

4.4.1 评价单元是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划分的最小单元；

4.4.2 不同比例尺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单元划分方法如下：

a) 1:250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单元采用规则网划分，一般按照地形图内 2 km×2 km 网格或

1 km×1 km 网格划分作为评价单元；

b) 1:50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单元同 1:50000 或更高精度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图斑；

c) 1:10000 ~ 1:2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单元同相应比例尺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图斑，也可采

用调查区实际地块作为评价单元；

d) 当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图斑面积大于调查比例尺所规定的采样网格面积时，且图斑内成土母质类

型、土壤类型较多，应进行评价单元细分，分别评价。

4.5 评价工作流程

开展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工作流程示意图见图1。

5 设计书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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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设计书是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项目实施的依据，应由项目承担单位根据主管部门下达的任务书

编写。

5.2 设计书编写的准备工作：

a) 所需收集的评价区资料种类如下：

1) 自然地理、土壤类型、社会经济概况、城镇发展、主要生态问题等资料；

2) 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生态地球化学评价及其他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评价资料；

3) 基础地质、矿产地质、环境地质、第四纪地质等资料；

4) 土地利用现状、发展规划及其与土地利用有关的各种资料；

5) 农用地分等定级、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等有关资料；

6) 工矿企业及主要污染源分布等资料。

b) 资料分析：综合分析收集的资料，结合评价区存在的各种土地质量地球化学问题，认真总结影

响评价区土地质量的地球化学、地质学、生态环境学等各种因素，明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

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图 1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工作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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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实地踏勘：在收集资料和综合研究基础上，对评价区进行实地踏勘，提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

价实施方案。

5.3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设计书编写参见附录 A。

5.4 设计书提交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

6 样点布设

6.1 土壤样点布设

6.1.1 采样点布设原则。土壤样品采用网格加图斑的原则布设，网格数量原则上与采样密度相一致。

网格布设可保障样品空间上相对均匀，图斑布设可保障土壤样品点主要分布在农用地，同时对在工作区

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与未利用地按照相应评价比例尺采样密度范围的最低要求布设采样点进行控制，以便

对工作区域进行整体评价。

6.1.2 采样点布设密度。土壤样品采集点布设密度由评价工作比例尺确定（见表 1），不同评价工作比

例尺的土壤样点布设密度为：

a) 1:250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土壤样品平均采样密度为 1 点/km2，采样密度范围为 0.25
点/km2～2 点/km2；

b) 1:50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土壤样品平均采样密度为 9 点/km2，采样密度范围为 4 点

/km2～16 点/km2；

c) 1:10 000～1:2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土壤样品平均采样密度为 32 点/km2，采样密度范

围为 20 点/km2～ 64 点/km2。

d) 调查区评价图斑较小时，1:2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的土壤样品平均采样密度可加密至 100
点/km2。

表 1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采样密度范围与测网布设

工作性质 比例尺
采样密度范围

点·km-2

平均采样密度

点·km-2
测量网

采样密度

点·km-2

国家与流域 1: 250 000 0.25～2 1
1 000m× 1 000m 1

1 000m× 500m 2

区域 1: 50 000 4～16 9

500m× 500m 4

500m× 250m 8

500m× 200m 10

250m× 250m 16

地区

1: 10 000

20～64 32

200m× 250m 20

1: 5 000 125m× 200m 40

1: 2 000 125m× 125m 64

6.1.3 一般地区土壤样品的采集点布设密度为该级评价比例尺的平均采样密度，如遇以下情况可进行

适当调整：

a) 在平原、盆地、三角洲等地区，可放稀至相应比例尺的最低采样密度。

b) 以下地区可加密至相应比例尺的最高采样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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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地形地貌复杂、山地丘陵、土地利用方式多样、人为污染强烈、元素及污染物含量空间

变异性大的地区；

2) 进行大比例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工作时，可根据实际评价工作需求加密采样点，直至

按照地块进行土壤样品采集点布设。

6.1.4 1:250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样点布设在 1km×1km 网格内主要土壤类型或主要用地类型

的代表性地块内；

6.1.5 1:50000 以上比例尺的土壤样品应将样点布设在土地利用现状图斑上。在丘陵山区，坡度在

15°~25°的林地，样点布设密度为 2 点/km2~ 4 点/km2，坡度大于 25°的林地，样点可放稀至 1 点 / km2 ~1
点 / 4km2。

6.1.6 在蔬菜地布设样点，还要考虑设施类型、蔬菜种类、种植年限等因素。

6.1.7 不同比例尺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应布置在相应比例尺的工作底图上，底图可以是相应

比例尺的地形图，也可以是经过坐标校准的遥感影像图或土地利用现状图。

6.1.8 不同比例尺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工作，应在相应比例尺的底图上对采样单元从左向右、自

上而下连续顺序编号，在编号图框下方注明重复样及标准控制样样号。

6.2 大气干湿沉降物样点布设

6.2.1 不同评价比例尺的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布设密度不同，具体要求如下：

a) 1:50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大气干湿沉降物采样密度为 50 点/104 km2～ 200 点/104 km2；

b) 1:10 000～1:2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大气干湿沉降物采样密度为 1 点/10 km2～ 10 点/10
km2；

c) 每个工区需布设 1~3 个空白缸，空白缸内需装满蒸馏水，密封后，放置在室内干净处，同其他

接尘缸同时间回收；

d) 每个工区大气干湿沉降物接尘缸布设数量需大于 3 件。

6.2.2 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接收点布设应考虑评价区地形地貌（平原、丘陵、盆地、河谷地带等）、污

染源分布、气候特征等情况，并注意以下事项：

a) 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接收点应布设在评价区主要农作物种植地块内或相近地区。样点布设时一

般应避开道路扬尘、餐饮和工矿企业废气排放等明显影响地区，必要时需单独布设样点对污染

源附近进行控制。

b) 在城镇近郊区大气污染严重或空气质量较差地区，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接收样点可适当加密；

在城镇远郊区大气污染不严重或空气流通性好的地区，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接收点可适当放

稀。

6.3 灌溉水样点布设

6.3.1 评价区已有的灌溉水水质数据若能够满足评价工作需要，应以收集资料为主，可不进行样品采

集与分析工作；

6.3.2 如收集的灌溉水水质数据不能满足评价工作需要，应系统采集灌溉水样品，并能代表评价区农

田灌溉水源和灌溉面积的 80%。

6.3.3 1:250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可不采集灌溉水样品，其他比例尺灌溉水采样密度原则上要求

如下：

a) 1:50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灌溉水采样密度为 1 点/16 km2；

b) 1:10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灌溉水采样密度为 1 点/4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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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2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灌溉水采样密度为 1 点/km2。

6.3.4 在优势作物或经济作物种植区、工矿企业密集分布区或污水灌溉地区，灌溉水采样密度需适当

加密。

6.3.5 布设采样点时需考虑以下情况：

a) 在评价区范围内，应根据灌溉水天然或人工水源分布情况，考虑每个样点控制的灌溉范围，可

选择在评价区内水系入口或渠首、渠中和灌溉口处布设样点；

b) 地表灌溉水网发达地区，灌溉水可均匀布点；

c) 地下水灌溉地区，灌溉水样品按照井水点分布情况布设。

6.4 农作物样点布设

6.4.1 农作物样品采集密度需根据评价区土壤污染情况和农作物种植种类自行确定；

6.4.2 农作物样品采集种类和数量应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a) 原则上采集耕种面积大于 80 %的农作物可食部分，如南方水稻、小麦和油菜等，北方小麦、

玉米和谷子等，每种农作物采集数量需大于 30 件；

b) 评价区特色农产品、蔬菜、经济作物、道地中药材等样品可适当采集，每种样品数量需大于

15 件。

6.4.3 农作物样点布设时，应按照以下两种情况执行：

a) 针对土壤有益元素、重金属元素及有机污染物分布及土壤理化参数变化范围，选择具有代表性

与典型性异常区布设农作物采样点，对明显污染源分布区应适当加密布设采样点。

b) 土壤中污染物无明显大面积分布地区，也可按照一定网度，选择主要农作物产区均匀布设农产

品采样点：

1) 1:250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原则上不要求布设农作物采样点，如评价工作需要，

农作物采样密度为 1 点/100 km2～4 点/100 km2；

2) 1:50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农作物采样密度为 1 点/（4km2～16 km2）；

3) 1:10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农作物采样密度为 1 点/（1km2～4 km2）；

4) 1:2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农作物采样密度可根据前期调查评价情况适当布设样点。

7 样品采集

7.1 土壤样品采集

7.1.1 土壤样品采集一般要求在上茬作物成熟或收获以后，下茬作物尚未施用底肥和种植以前，以反

映采样地块的真实养分状况和供肥能力。同时也应避开雨季，以防速效氮淋洗。一个区域的土壤养分有

效态分析样品的采集，应在 1 周～ 2 周之内完成，以便进行对比。

7.1.2 用于重金属分析的样品，可使用竹铲、竹片直接采取样品。用铁锹挖采样坑时，先挖好坑，然

后用竹片去除与金属采样器接触的土壤，再采集样品。每件样品采集后，应将采样工具上的泥土清除干

净，再采集下一件样品。

7.1.3 以野外实际确定的采样点为中心，根据采样地块形状确定子样的位置。采样地块为为长方形时，

采用“S”形布设子样点；采样地块近似正方形时，采用“X”形或“棋盘”形布设子样点。子样点需在

同一地块内布设，且距采样地块野外样品的 GPS 定点点位距离为 20m～50m。采样地块较小时，应在

相同用地类型的地块内采集子样，各子样需等份组合成一件混合样，严禁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地块内

采集子样。



DZ/T 0295—2016

9

7.1.4 每个子样点的采样部位、采样深度及样品质量要求一致。采集蔬菜地土壤混合样品时，一件混

合土壤样品应在同一具有代表性的蔬菜地或设施类型里采集。

7.1.5 采样时应避开沟渠、林带、田埂、路边、旧房基、粪堆及微地形高低不平无代表性地段。

7.1.6 耕地采集耕作层土壤，采样深度为 0～20 cm，由 4 个～ 6 个子样等量混合组成 1 件样品。

7.1.7 在 1:250 000～1:50 000 面积性调查评价工作中，果园地土壤采集深度同耕地耕层土壤；在 1:10
000 ～1:2 000 及更大比例尺的面积性评价与重点区评价工作中，果园地土壤采集部位为毛根区，采集

深度为 0～ 60 cm，原则上由 2 个～ 3 个子样等量混合组成 1 件样品，采样困难的地区，混合子样数

量适当减少。

7.1.8 林地的土壤样品采集深度为 0～20 cm，由 2 个～ 3 个子样等量混合组成 1 件样品。

7.1.9 将采集的各子样点的土壤掰碎，挑出根系、秸秆、石块、虫体等杂物，充分混合后用四分法留

取 1.0kg～1.5kg 装入样品袋。样品袋一般为干净结实的棉布袋，如为潮湿样品，可内衬塑料袋(供无机

元素和化合物测定)或置于玻璃瓶内(供有机化合物测定)。

7.1.10 土壤样品采集时，实地调查并记录影响土地质量的其他指标，如土壤厚度、排灌情况、土壤颜

色等内容，参见附录 B。

7.2 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采集

7.2.1 原则上，大气干湿沉降物接尘缸放置 1a 后，按照规定回收样品。在大气污染严重地区或有条件

地区，可按季度回收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

7.2.2 根据大气干湿沉降物接收量不同，可采取以下方法回收：

a) 大气干湿沉降物接收量较少时，用具有橡皮头的玻璃棒把缸壁擦洗干净，将缸内溶液和尘粒全

部转入 500 mL 干净的容器中，及时送实验室；

b) 大气干湿沉降物接收量较多时，首先将有干湿沉降物的接尘缸准确称量，记为 G1（总质量），

然后用玻璃棒充分搅匀后取 1 000 mL，并称取 1 000 mL 的质量，计算密度ρ，及时送实验室；

c) 将接尘缸内壁清洗干净，晾干后，准确称量总质量，记为 G2；

d) 干湿沉降物总体积为 V=(G1-G2)/ρ。

7.2.3 接尘缸清洗与放置要求如下：

a) 北方地区，采样器可选择内径 15 cm，高为 30 cm 圆筒形的接尘缸；南方地区，可选择内径 40
cm、高为 60 cm 圆筒形的接尘缸。降雨量较大地区，需选容量较大的接尘缸，材质可为塑料、

陶瓷玻璃或不锈钢等。

b) 接尘缸和缸盖等采样器具在使用前，用盐酸（HCl）溶液（φHCl=10%）浸泡 24 h 后，再用纯水

洗净，试剂为分析纯试剂和蒸馏水或同等纯度的水。

c) 洗干净的接尘缸用缸盖盖好，携带至采样点后，取下盖。每个点放置 3 个接尘缸。接尘缸一般

应放置在距地面 10m ～15 m 处，如放置在屋顶平台上，采样口应距平台 1.0m～1.5 m，以避

免平台扬尘的影响。

7.2.4 接尘缸放置与收集样品要求如下：

a) 记录放缸地点、缸号和时间，记录格式参见表 B.3。
b) 寒冷季节，应防止接尘缸冻裂；夏季多雨季节，应注意缸内积水情况，为防止水满溢出，须及

时更换新缸。

c) 在燃放烟花爆竹的节日、婚庆、丧事期间，需用清洁的缸盖将接尘缸盖好。燃放烟花爆竹结束

后，及时把盖拿掉，继续干湿沉降物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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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同季节，干湿沉降物的质量和所含物质浓度不同，所以采样时间至少为一年。一般地区，干

湿沉降物接收周期为一年，干湿沉降量较大的地区，可按月或季度定期更换接尘缸(n d± 2d)。

7.2.5 大气干湿沉降物接尘缸的放置、沉降物的回收与处理按照 DZ/T 0289 执行。

7.3 灌溉水样品采集

7.3.1 于农作物灌溉高峰期采集水样，每瓶水装水 90 %，留出一定的空间。分析有机污染物的水样，

样瓶必须装满。

7.3.2 水样采集要求瞬时采样。采集前用采样点处的水洗涤样瓶和瓶塞 2 次～3 次。根据测试指标不

同，添加不同的保护剂：

a) 原水样：指水样采集后，不添加任何保护剂。原水样保存于玻璃瓶或聚乙烯塑料瓶中，供测定

游离态二氧化碳、酸碱度（pH）、CO32-、HCO3-、OH-、Cl-、SO42-、NO2-、需氧量（COD）、
NH4+、氟（F）、溴（Br）、碘（I）、总硬度、钾（K）、钠（Na）、钙（Ca）、镁（Mg）、钼（Mo）、
硒（Se）、砷（As）、硼（B）、六价铬（Cr6+）、固形物、灼烧残渣、灼烧减量等使用。

b) 酸化水样：指水样采集后加入酸进行酸化的水样。酸化水样保存于玻璃瓶或聚乙烯塑料瓶中。

每 1 000 mL 加入 10 mL 盐酸（HCl，1+1)或硝酸（HNO3，1+1)溶液，供测定铜（Cu）、铅（Pb）、
锌（Zn）、镉（Cd）、锰（Mn）、铁（Fe）、镍（Ni）、钴（Co）、总铬（Cr）、钒（V）、钨（W）、

锶（Sr）、钡（Ba）、铀（U）、钍（Th）、可溶性二氧化硅（SiO2）等使用。全磷测定的水样必

须用玻璃瓶装，取 500mL 加 1mL 硫酸，pH 为 0.1 或小于 0.1 即可。

c) 碱化水样：指加入碱后 pH> 11 的水样。碱化水样保存于硬质玻璃瓶中，每 1 000 mL 加入 2 g
固体氢氧化钠(NaOH)，供测定酚、氰等使用。

d) 特殊指标水样：

1) 测定汞的水样。预先在盛水样的塑料瓶中加入 50 mL 浓硝酸（HNO3）和 10 mL 5% 重铬

酸钾（K2Cr2O7）溶液，再注入 1 000 mL 水样，摇匀，石蜡密封瓶口。

2) 测定三价铁（Fe3+）和二价铁（Fe2+）的水样。采用聚乙烯塑料瓶或硬质玻璃瓶取水样 250
mL，加入 2.5 mL 硫酸（H2SO4，1+1)溶液，0.5 ～ 1 g 硫酸铵[(NH4)2SO4]，用石蜡密封

瓶口，放置时间小于 30 h。
3) 测定腐蚀性二氧化碳的水样。应采取两瓶水样，一瓶为原水样；另外一瓶 250 mL 原水样，

加入 2 g 经过纯化的碳酸钙（CaCO3）粉末(或纯大理石粉末)，以石蜡密封瓶口，供测定

用。

4) 测定硫化物的水样。在 500 mL 玻璃瓶中先加入 10 mL 200 g/L 醋酸锌[Zn(Ac)2]和 1 mol/L
氢氧化钠（NaOH）溶液，然后加满水样，盖上瓶盖，反复振摇数次后，以石蜡密封瓶口，

供测定用。

5) 测定溶解氧的水样。取样前先准备一个容积为 200mL ～ 300 mL 的磨口玻璃瓶，用欲取

水样洗涤 2 次～ 3 次，将虹吸管直接插入瓶底取样，待水样从瓶口溢出片刻，再慢慢将

虹吸管从瓶中抽出，用移液管加入 1 mL 碱性碘化钾溶液，然后加入 3 mL 氧化锰溶液，

每次加入时应将移液管插入瓶底后放出溶液，迅速塞好瓶塞不留空间，摇均后密封。

6) 测定有机农药残留量的水样。取水样 3 L～5 L 于硬质玻璃瓶中，酸化使 pH≤ 2，摇匀，低

温保存。

7.4 农作物样品采集



DZ/T 0295—2016

11

7.4.1 于农作物收获盛期，在采样点地块内视不同情况采用棋盘法、梅花点法、对角线法、蛇形法等

进行多点取样，然后等量混匀组成 1 件混合样品，大型果实由 5 棵～10 棵以上的植株组成(即分点样)，
小型果实由 10 棵～20 棵以上的植株组成。

7.4.2 农作物样品的采集量一般为待测试样量的 3 倍～5 倍，每个子样点采集量则随样点的多少而变

化。通常情况下，谷物、油料、干果类为 300 g～1 000 g(干质量)，水果、蔬菜类为 1kg ～2 kg(鲜质量)，
水生植物为 300g～1 000g(干质量)，烟叶和茶叶等可酌情采集。

7.4.3 按照 5 %的比例同时采集外检样品，外检鲜样需现场同步采集、处理，由采样单位送测。

7.4.4 不同样品采集方法如下：

a) 农作物样品采集：以 0.1 hm2～ 0.2 hm2 为采样单元，选取 10 棵～20 棵植株，水稻、小麦类采

取稻穗、麦穗混合成 1 件样品。

b) 果树类样品采集：以 0.1 hm2～ 0.2 hm2 为采样单元，选取 5 棵～ 10 棵果树，每株果树纵向

四分，从其中一份的上、中、下、内、外各侧均匀采摘，混合成 1 件样品。

c) 蔬菜类样品采集：以 0.1 hm2～ 0.2 hm2 为采样单元，选取 10 棵～ 20 棵植株，小型植株的叶

菜类(白菜、韭菜等)去根整株采集；大型植株的叶菜类可用辐射形切割法采样，即从每株表层

叶至心叶切成八小瓣为该植株分样。

d) 烟草和茶叶类样品采集：以 0.1 hm2～ 0.2 hm2 为采样单元，随机选取 15 棵～20 棵植株，每

株采集上、中、下多个部位的叶片混合成 1 件样品，不可单取老叶或新叶作代表样。

7.4.5 样品采集还需注意以下事项：

a) 样品的代表性。水果类样品的采集要注意树龄、株型、生长势、座果数量以及果实着生部位和

方位。

b) 农作物采集时间应选择无风晴天，雨后不宜采集。采样时应避开病虫害和其他特殊的植株。若

采集根部样品，在清除根部上的泥土时不要损伤根毛。

c) 同时采集植株根、茎、叶和果实样品时，应现场分类包装，同一采样点的同一作物使用统一编

号。

d) 新鲜样品采集后应立即装入聚乙烯塑料袋，并扎紧袋口，以防水分蒸发。

e) 测定重金属的样品，尽量用不锈钢制品直接采取样品。

7.4.6 样品采集后，立即将植株样品按不同部位(根、茎、叶、籽粒)分开，以免养分转移。剪碎的样

品太多时，可在混匀后用四分法缩分至所需的量(要保证干样约 100 g)。籽粒的样品要在脱粒后混匀铺

平，用方格法和四分法缩分，取得约 250 g 样品。颗粒大的籽实可取 500 g 左右。

7.4.7 一般情况下，需要进行微量元素分析或肉眼明显看得见或明知受到施肥、喷药污染的样品需要

进行洗涤。样品应在刚采集的新鲜状态下冲洗，可用湿布擦净表面污染物，然后再用蒸馏水冲洗 1 次～

2 次。

8 样品处理与样品分析

8.1 样品处理

8.1.1 土壤样品处理

8.1.1.1 新鲜样品

8.1.1.1.1 测定土壤中二价铁、还原态锰、硝态氮、铵态氮的样品需用新鲜样品。样品采集后直接用

玻璃瓶或塑料袋密封后送实验室进行处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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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1.2 如样品采集后不能及时送实验室，需要暂时储存时，可将新鲜样品装入塑料袋，扎紧袋口，

放在冰箱冷藏室或进行速冻固定保存。新鲜样品保存条件见表 2。

8.1.1.2 风干样品

8.1.1.2.1 样品晾干和加工场地应确保无污染。从野外采回的土壤样品及时清理、登记后，置于干净

整洁的室内通风场地晾干，或在阴凉处悬挂在样品架上自然风干，严禁暴晒和烘烤，并注意防止雨淋及

被酸、碱等气体和灰尘污染。在风干过程中，适时翻动，并将大土块用木棒敲碎以防止黏结成块，加速

干燥，同时剔除土壤以外的杂物。

8.1.1.2.2 风干后的土壤样品，按照以下要求进行初加工：

a) 将风干后的样品平铺在制样板上，用木棍或塑料棍碾压，并将植物残体、石块等其他所有非土

物质剔除干净，细小已断的植物须根，可采用静电吸附的方法清除；

表 2 新鲜样品的保存条件和保存时间

测试项目 容器材质 温度/℃ 可保存时间/d 备注

金属元素(汞和六价铬除外) 聚乙烯、玻璃 < 4 180

汞 玻璃 < 4 28

砷 聚乙烯、玻璃 < 4 180

六价铬 聚乙烯、玻璃 < 4 1

氰化物 聚乙烯、玻璃 < 4 2

挥发性有机物 玻璃(棕色) < 4 7 采样瓶装满、装实并密封

半挥发性有机物 玻璃(棕色) < 4 10 采样瓶装满、装实并密封

难挥发性有机物 玻璃(棕色) < 4 14

b) 压碎的土样要全部通过 2 mm 的孔径筛，未过筛的土粒必须重新碾压过筛，直至全部样品通过

2 mm 孔径的尼龙筛筛为止；

c) 过筛后土壤样品称量后混匀，一部分样品送实验室分析，可用塑料瓶或纸袋盛装；副样（质量

不低于 300 g）装入干净塑料瓶，送样品库保存，多余部分可弃掉。

8.1.1.2.3 用于微量元素分析的土样，在土壤采集、风干、研磨、过筛、运输和储存等各个环节中，

不要接触可能造成污染的金属器皿。如采样、制样使用不锈钢、木、竹或塑料工具，过筛使用尼龙筛，

储存样品使用塑料瓶等。

8.1.1.2.4 用于颗粒分析的土样，有两种类型土样应分别处理，一种为砂质土壤，干燥后用手搓，使

其分散后直接装袋送实验室；另一种为含有黏土的土样，应用水浸泡使其充分分散，将黏土混浊液倒入

玻璃瓶中，残渣烘干后与黏土混浊液同时送实验室。

8.1.1.2.5 土壤样品不同测试项目加工粒径不同，具体要求如下：

a) 过 2 mm（10 目）孔径筛的土样可供土壤酸碱度（pH）、阳离子交换量、盐分和元素交换性及

有效养分项目的测定；

b) 将通过 2 mm（10 目）孔径筛的土样用四分法取出一部分继续碾磨，使之全部通过 0.25 mm（60
目）孔径筛，可供农药、土壤有机质、腐殖质、土壤全氮、碳酸钙和重金属形态等项目测定；

c) 将通过 0.25 mm（60 目）孔径筛的土样继续用玛瑙研钵磨细，使之全部通过 0.074 mm（200
目）孔径筛，可供土壤矿物质成分、元素全量等项目的测定。

8.1.1.2.6 样品加工过程需严格控制质量，防止上述样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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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农作物样品处理

8.1.2.1 农作物样品加工场地与加工用具要求如下：

a) 制样工作场地应单独设风干室、加工室，房间向阳(严禁阳光直射样品)、通风、整洁、无扬尘、

无易挥发化学物质；

b) 晾干使用白色搪瓷盘及木盘；

c) 脱粒、去壳和切碎使用小型脱粒机、小型脱壳机、不锈钢剪刀、木辊、硬质木搓板、无色聚乙

烯薄膜等；

d) 磨碎干燥后的样品使用玛瑙球磨机、玛瑙研钵、白色瓷研钵、石磨、不锈钢磨、旋风磨；切碎

新鲜样品使用不锈钢食品加工机、硅制刀、不锈钢切刀、不锈钢剪刀等；

e) 磨碎后的样品用 0.42mm~0.25mm（40 目～ 60 目）的尼龙筛过筛；

f) 用具塞磨口玻璃瓶、具塞白色聚乙烯塑料瓶、具塞玻璃瓶、无色聚乙烯塑料袋或特制牛皮纸袋

分装样品，规格适量而定。

8.1.2.2 待测的农作物试样分干样和鲜样两种。干样用于测定重金属元素和蛋白质、脂肪、纤维含量

等，鲜样用于测定分析有关评价标准规定的测鲜样指标及易挥发有机污染物等。

8.1.2.3 分别按照以下方法及要求加工农作物的干样和鲜样：

a) 干样加工方法：

1) 粮食样品用清水清洗干净后，放在干净的托盘上无污染晾干后直接磨碎，带皮粮食样品应

用清水冲洗，晾干，去皮后磨碎。

2) 用不锈钢刀或剪刀将根、茎、叶、蔬菜、水果等样品切剪成 0.5cm～1 cm 大小的块状、条

状，在晾干室内或至少高出地面 1.5m 的架子上摊放于晾样盘中风干，或将切碎样品放在

85 ℃～90 ℃烘箱中鼓风烘 1 h，再在 60 ℃～70 ℃条件下通风干燥 24h～ 48 h 成风干样

品。刮风扬尘天气或空气质量差的地区，严禁在室外晾干样品。

3) 将风干样品置于玛瑙研钵中进行研磨，使样品全部通过 0.42 mm~0.25 mm（40 目～ 60 目）

尼龙筛，混合均匀成待测试样。

b) 鲜样加工方法：

1) 新鲜样品用清水清洗干净后，用干净纱布轻轻擦干样品后直接用组织捣碎机捣碎，混合均

匀成待测试样；

2) 含纤维较多的样品，如根、茎（秆）、叶等，不能用捣碎机捣碎时，可用不锈钢刀或剪刀

将样品切剪成小碎片，混合均匀成待测试样。

8.1.2.4 农作物样品进行初步加工后，按照以下要求进行缩分送样：

a) 粮食等粒状样品应采用四分法缩分。先将粮食样品用小型脱粒机或凭借硬木搓板与硬木块进行

手工脱粒，反复混合均匀，铺成一个圆形，过中心线画十字线，把圆分为四等份，取对角线两

等份，如此继续缩分至所需数量为止。

b) 水果等块状样品及大白菜、包菜等大型蔬菜样品应采用对角线分割法缩分。先用清水将样品洗

净晾至无水后，垂直放置，中间部分横切，然后上下两部分分别进行对角线切割，除去不可食

部分，取所需量的样品。

c) 小型叶菜类样品应采用随机取样法缩分。先用清水将样品洗净晾至无水后，将整株植株粗切后

混合均匀，随机取所需足量的样品。

d) 新鲜蔬菜、水果等含大量水份的样品在野外称量后打浆，取 1 000ml 于玻璃瓶中，及时送实验

室待测，对含少量水份的样品直接取样密封后送实验室进行低温冷冻干燥制样后进行检测。

8.1.2.5 测试锌、铅的样品，避免使用橡胶类工具，以免污染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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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6 不同农作物送测部位见表 3。富硒稻米检测样品为三级大米，加工要求见 GB 1354。

表 3 不同农作物测试部位及要求

样品种类 测试部位及要求

小麦、水稻、玉米 籽实去杂物后，磨碎，过 20 目筛

苹果、梨等薄皮水果 去蒂、去芯（含籽），带皮果肉和去皮果肉分别供测

柑橘、柚子等厚皮水果 外皮和果肉（含内皮和筋丝）分别供测

番茄、茄子 去蒂供测

黄瓜 去果柄供测

萝卜、胡萝卜 叶、根（用水轻轻洗去根泥，稍晾干）分别供测

大白菜、小白菜 去根、去外侧腐叶，供测

烟叶、茶叶 鲜叶、干叶分别供测

8.1.3 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处理

8.1.3.1 干沉降物总量测定

当干湿沉降物样品总量较少时，采取以下方法计算干沉降物总量：

a) 首先用尺子测量接尘缸的内径(按不同方向至少测定 3 处，取其算术平均值)，用具有橡皮头的

玻璃棒把缸壁擦洗干净，将缸内溶液和尘粒全部转入 500 mL 烧杯中；

b) 在电热板上蒸发，使体积浓缩到 10 mL～ 20 mL，冷却后用水冲洗杯壁，并用具有橡皮头的玻

璃棒把杯壁上的尘粒擦洗干净，将溶液和尘粒全部转移到已恒重的 100 mL 瓷坩埚中，放在搪

瓷盘里，在电热板上小心蒸发至干(溶液少时注意不要迸溅)，然后放入烘箱于 65℃±5℃条件下

烘干，称量至恒重，并按下式计算：

公式：

4oi 10
n





 N
S

mmm
M C .............................................................. (1)

式中：

M——每月或每年单位面积干湿沉降物总量，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

ml——干湿沉降物、瓷坩埚和水溶液蒸发至干，并在65℃±5℃条件下烘干、恒重后的质量，单位为

克（g）；

m0——在65℃±5℃条件下烘干的瓷坩埚质量，单位为克（g）；

mc——与采样操作等量的水溶液蒸发至干，并在65℃±5℃条件下烘干、恒重后的质量，单位为克

（g）；

S——接尘缸缸口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cm2）；

n——采样天数，准确到0.1 d；
N——计量天数，如计量单位为月，则N=30；如计量单位为a，则N=365。

8.1.3.2 干湿沉降物总量测定

8.1.3.2.1 适用情况

当干湿沉降物样品总量较多时，经野外处理及实验室处理方法后获得干湿沉降物中某金属元素总

量。

8.1.3.2.2 野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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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2.2.1 接尘缸放置 2d~3d，使上部溶液澄清，用虹吸法吸取上清液至另一容器中，测定上清液的总

体积或质量。将剩余的沉淀物和悬浊液转移至合适的容器中，测定其总体积和质量。

a) 将上清液搅拌均匀，取上清液 2 500 mL 至塑料容器中，用于检测溶液中固形物和其他须检测

项目。其中，取上清液至 500 mL 塑料容器中，加入硝酸溶液（1+1，保护剂）10 mL，用于检

测溶液中的金属元素；取上清液 500 mL 至塑料容器中，加入 5 %重铬酸钾溶液（保护剂）5 mL，
用于检测溶液中的汞；剩余的 1 500 mL 上清液移至塑料容器中，作为清水样或副样。将准备

好的样品密封送至实验室。

b) 将剩余的沉淀物和悬浊液转移至合适的容器中，密封送至实验室。

8.1.3.2.2.2 若样品无法澄清，则全部用 0.45 μm 的聚酯纤维滤膜全部过滤，并测定清液的总体积或质量，

同 8.1.3.2.2.1a)取样送实验室。

a) 滤网上部物质过滤完成后，需将滤膜阴干至半干燥状态，带上一次性聚乙烯手套拆叠滤膜，

并将滤膜边部折叠，以避免悬浮物脱落，每一张滤膜装一个塑料袋，塑料袋编号，一起放入

纸袋中编号送实验室。要求每批送测样品中，留两张空白滤膜进行空白分析用。

b) 实验室收到样品后，应将滤膜和悬浮物移至在 65 ℃± 2 ℃条件下已恒重的称量瓶中，于

烘箱中在 65 ℃条件下烘干并称重，记录悬浮物质量。反复烘干、冷却、称量，直至两次称量

的质量差小于或等于 0.5 mg。
8.1.3.2.3 实验室处理

8.1.3.2.3.1 将 8.1.3.2.2.1b)野外处理的样品用 0.45 μm 的聚酯纤维滤膜全部过滤，记录滤液体积，弃去滤

液。滤网上部物质风干或在低于 65 ℃条件下烘干，称重，制成分析样。

8.1.3.2.3.2 按相应分析方法将 8.1.3.2.2.1a)野外处理得到的样品和 8.1.3.2.3.1实验室处理得到的样品测定

固形物和金属元素，并换算总体积的固形物及总金属量。溶液样品应经过硝化处理后，再进行测定。

8.1.3.2.3.3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干湿沉降物中某金属元素的总质量：

溶液固形物总质量分析样质量1.3.2.3.1.8干湿沉降物总质量  .......................... (2)

干湿沉降物总质量

溶液中某金属元素质量量分析样中某金属元素质1.3.2.3.1.8

素质量分数干湿沉降物中某金属元




.............................................(3)

实际分析样质量素质量分数干湿沉降物中某金属元素总质量干湿沉降物中某金属元  ... (4)

8.2 样品分析与质量要求

8.2.1 土壤样品分析

8.2.1.1 土壤元素全量

8.2.1.1.1 在选择分析方法配套方案时，应根据规范和用户质量要求以及各类元素不同分析方法质量

参数水平，从中选择质量参数好的分析方法作为首选方法；同时考虑方法适用范围、成本、效率，进行

合理优化配套组合。土壤元素全量、pH、有机碳（Corg）等指标的分析检出限见表 4。

表 4 土壤元素全量分析检出限要求

元素或指标 检出限 元素或指标 检出限 元素或指标 检出限

As 1 Mn 10 Sn 1
B 1 Mo 0.3 Zn 4

Cd 0.03 N 20 V 5
Cl 20 Ni 2 SiO2 0.1
Co 1 P 10 TFe 0.05



DZ/T 0295—2016

16

Cr 5 Pb 2 MgO 0.05
Cu 1 Tl 0.1 CaO 0.05
F 100 S 30 K2O 0.05

Hg 0.0005 Sb 0.05 Corg 0.1
I 0.5 Se 0.01 pH 0.10

注 1：单元素分析检出限为 μg/g。
注 2：氧化物及有机碳分析检出限为%。

注 3：pH 量纲为一。

8.2.1.1.2 表 4 是土壤全量分析方法的最低要求，能否满足某一测区样品分析要求，还需以各元素报

出率来衡量。报出率达到 100 %时，说明所用分析方法检出限完全满足要求；报出率为 95 %时，说明

所用分析方法检出限基本满足要求；报出率低于 95 %，说明所用分析方法不能满足样品分析要求，必

须采取措施降低方法检出限，或采用检出限更低的分析方法。

8.2.1.1.3 用国家一级标准物质(GBW 系列)检验分析方法的准确度。对选用的国家一级标准物质(可
从 16 个土壤国家一级标准物质中选择 12 个标准物质)，用选定的分析方法对每一个标准物质进行 12 次

分析，并分别计算每个标准物质平均值与标准值之间的对数偏差( clg )，或平均值和标准值之间的平

均相对误差( RE )。标准物质平均对数偏差( clg )的允许限见表 5。各元素分析方法准确度合格率要求

98%。

表 5 分析方法准确度、精密度要求

含量范围

准确度 精密度

Clg (GBW) = |lg iC -lgCs|
RSD(GBW)=

S

2
Si

i

1i

C
1n

)CC(






×100%

检出限 3 倍以内 ≤0.1 17%

检出限 3 倍以上（含 3 倍） ≤0.05 10%

>1% ≤0.04 8%

注1： iC 为每个GBW标准物质12次实测值的平均值，CS为GBW标准物质的标准值。

注2： n 为每个GBW标准物质测量次数，Ci为每个GBW标准物质单次实测值。

8.2.1.1.4 按 8.2.1.1.3 的方法对每一个标准物质进行多次测定，并计算每一个标准物质多次测定数据

的相对标准偏差(RSD)用来检验分析方法精密度，相对标准偏差的允许限见表 5。各元素分析方法精密

度合格率要求 98%。

8.2.1.2 土壤元素有效态

8.2.1.2.1 不同元素有效态和元素浸提性含量分析对试样的粒度、质量和状态要求不同（见表 6）。

表 6 土壤元素有效态分析项目对样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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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项目

一次测试

所需样品

质量/g
样品粒度/mm 样品状态 分析项目

一次测试所

需样品质量

/g
样品粒度/mm 样品状态

铵态氮 1.0~ 2.0 2 风干土 有效钼 25.0 2 风干土

硝态氮 50.0 2 新鲜土 交换性锰 10.0 2 新鲜土

有效磷 5.0 2 风干土 易还原锰 10.0 2 新鲜土

缓效钾 5.0 2 风干土 有效硫 10.0 2 风干土

速效钾 5.0 2 风干土 有效硅 10.0 2 风干土

交换性钾、钠、

钙、镁
2.0~ 5.0 2 风干土 有机质 1.0 0.149 风干土

阳离子交换量 2.0~ 5.0 2 风干土 有效硼 20.0 2 风干土

有效铜、锌、铁

和浸提性铅、钴
10.0~ 25.0 2 风干土 pH 10.0 2 风干土

8.2.1.2.2 土壤中元素有效态和元素浸提性含量分析方法，等效采用 LY/T 1230、LY/T 1231 和 LY/T
1233 等。分析方法允许在浸提原则（浸提剂及浸提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取样量、测定方法进行适

度调整，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测定，其方法检出限必须满足表 6 要求。

8.2.1.2.3 表 7 所列各元素方法检出限要求是指用于元素有效态和元素浸提性分析方法的最低要求，

能否满足某些测区样品分析要求，还需以各元素的报出率来衡量，报出率低于 85%时，必须采取有效

措施降低分析方法检出限，以满足评价工作要求。

8.2.1.2.4 分析方法的准确度及精密度，应采用国家一级标准物质进行控制。选择 2 个～3 个标准物

质，每个标准物质测定 5 次～8 次，测定结果按单个元素单个标准物质计算测定值与标准值的相对误差

（ %100



S

Si

C

CC
RE ），其测量值与标准值的相对误差允许限，等同于采用样品分析相对偏差允许限，

以考查分析方法的准确度。同时计算 5 次～8 次测定的 RSD，以考查分析方法的精密度，RSD 要求≤20%。

表 7 土壤元素浸提性、交换性及有效态等含量分析方法检出限

项目 检出限 项目 检出限 项目 检出限

铵态氮 1.25μg/g 有效硫 0.10μg/g 有效铜 0.02μg/g
硝态氮 1.25μg/g 有效（活性）硅 0.10μg/g 有效锌 0.02μg/g
有效磷 0.25μg/g 有效铁 0.02μg/g 浸提性钴 0.02μg/g

速效钾和交换性钾、钠 1.25μg/g 有效硼 0.005μg/g 浸提性铅 0.02μg/g
缓效钾 1.25μg/g 有效（活性）锰 0.01μg/g 阳离子交换量 2.5 m mol/L

交换性钙和镁 1.25μg/g 有效钼 0.005μg/g 有机质 250μg/g

8.2.1.2.5 样品分析质量要求如下：

a) 对所要分析的样品先进行 pH 测定，以 pH=7.50 为界，分为中、酸性土壤和碱性土壤两大类，

pH ≤7.50 为中、酸性土壤，pH>7.50 为碱性土壤，按类编码、分批，并按不同土类采用不同浸

提剂进行浸提。

b) 元素有效态样品分析的准确度控制。每一分析批次（50 件样品），密码插入 2 个与土壤酸碱

性相匹配的国家一级标准物质与样品一同分析，每批分析完毕，按每个标准物质计算测量值与

标准值之间的相对误差，并按表 8 的要求统计合格率，合格率要求达到 98 %。

c）元素有效态样品分析的精密度控制。按所送样品总数随机抽取 5%试样编成密码，交由熟练的

分析技术人员单独进行重复分析，并按表 8 的要求统计合格率，合格率要求大于或等于 90 %。

表 8 元素有效态及浸提性分析相对偏差及绝对偏差允许限

测定项目 含量范围 相对偏差允许限 a 绝对偏差允许限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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铵态氮、硝态氮、速

效钾、缓效钾

> 50 mg/kg 5 % —
≤ 50mg/kg — 2.5mg/kg

有效磷

> 10mg/kg 10 %
—

2.5 mg/kg ~10mg/kg 20 %
≤ 2.5mg/kg — 0.5 mg/kg

交换性钾、钠、钙、

镁

> 100m mol/kg 10 %
—

>10 m mol/kg ~ 100 m mol/kg 20 %
≤ 10m mol/kg — 2m mol/kg

阳离子交换量
> 100m mol/kg 5 % —
≤ 100m mol/kg — 5m mol/kg

有效硫、硅、铁、硼、

锰、钼、铜、锌，浸

提性钴、铅

> 1mg/kg 5 %
—

>0.1 mg/kg~ 1mg/kg 10 %
≤ 0.1mg/kg — 0.01mg/kg

有机质
> 10g/kg 5 % —
≤ 10g/kg — 0.5g/kg

a 相对偏差=（|测定值－平均值|/平均值）×100 %。

b 绝对偏差=|测定值－平均值|。

8.2.1.3 土壤元素形态

8.2.1.3.1 将送至实验室的样品经室温风干混匀后，缩分取土壤试样 200 g，采用玛瑙无污染样品制备

机具将样品粉碎至 60 目（0.25 mm），装袋备用。

8.2.1.3.2 分析方法检出限要求见表 9。

8.2.1.3.3 形态分析方法的准确度是以土壤中元素全量分析作为标准，与各分态之和比较，计算其相

对偏差( %100
全

全总 



C

CC
RD )，其中 C 全为元素全量；C 总为元素各形态含量之和。要求 RD≤ 30%。形

态分析方法的精密度，以同一份样品重复测定 8 次，计算各形态重复分析的 RSD，要求 RSD≤ 20%。

8.2.1.3.4 样品分析质量要求如下：

a) 形态分析样品准确度的控制，等同元素有效态样品采用分析方法的准确度考查办法。

b) 形态分析样品精密度的控制，按样品总数的 50%随机抽取重复性检验样品，基本样品与重复

样一同分析。计算基本分析与内检分析测量值的相对双差[ %100
)(2/1







BA

BA
RD ]，应满足

表 10 的要求。单元素单形态分析数据的合格率应大于或等于 85 %。

c) 残渣态是经分离水溶态、离子交换态、碳酸盐结合态、铁锰氧化物结合态和有机结合态后的残

渣用氢氟酸分解后测定，不应采用总量与前 6 种形态之和相减求得，各形态加和总量不应低于

80 %，且不得高于 105 %，各形态总和超过全量 5 %以上者，必须检查原因，直至合格。

表 9 元素形态分析方法检出限

检出限/(μg·g-1)

元素 测定范围/(μg·g-1) 水溶态 离子交换态
碳酸盐结合

态

弱有机

结合态

铁锰氧化物

结合态

强有机

结合态
残渣态

Cu 0.05~ 1000 0.05 0.3 0.3 0.3 0.3 0.3 1

Pb 0.1~ 200 0.1 0.5 0.5 0.5 0.5 0.5 2

Zn 0.1~ 200 0.1 0.5 0.5 0.5 0.5 0.5 2

Co 0.05~ 200 0.05 0.3 0.3 0.3 0.3 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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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0.05~ 200 0.05 0.3 0.3 0.5 0.3 0.5 2

Cd 0.005~ 200 0.005 0.02 0.02 0.02 0.02 0.02 0.03

Cr 0.1~ 200 0.1 0.5 0.5 1.0 0.5 0.5 5

Mn 1~ 600 1 5 5 5 5 5 10

Mo 0.05~ 200 0.05 0.2 0.2 0.2 0.2 0.2 0.3

Se 0.005~ 20 0.005 0.010 0.005 0.005 0.010 0.005 0.01

Hg 0.001~ 2 0.001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5

As 0.05~ 100 0.05 0.1 0.1 0.1 0.1 0.1 1

Sb 0.005~ 100 0.005 0.01 0.01 0.01 0.01 0.01 0.05

表 10 形态检查分析监控限

含量范围/（μg·g-1） RD/%

≤3 倍方法检出限 80

>3 倍方法检出限 60

8.2.1.4 土壤元素价态

8.2.1.4.1 元素价态分析样品是指土壤元素形态中的水溶态和离子交换态中元素赋存的价态。价态元

素是指在土壤中具有变价性质的元素，包括砷（As）、锑（Sb）、铬（Cr）、硒（Se）四种元素。

8.2.1.4.2 土壤样品元素价态分析样品一般应保存在磨口玻璃瓶或外套牛皮纸袋的密封聚乙烯袋中。

8.2.1.4.3 元素价态分析方法的检出限见表 11。

表 11 土壤样品元素价态分析方法检出限

元素 形态 价态 检出限/(μg·g-1)

砷（As） 水溶态

和离子交换态

As3+ 0.02

As5+ 0.02

铬（Cr） 水溶态

和离子交换态

Cr3+ 0.05

Cr6+ 0.02

锑（Sb） 水溶态

和离子交换态

Sb3+ 0.02

Sb5+ 0.02

硒（Se） 水溶态

和离子交换态

Se4+ 0.01

Se6+ 0.01

8.2.1.4.4 分析方法质量要求。采用在水样或土壤提取液中加入不同价态元素标准溶液进行标准加入

回收试验（标准加入量应为 10 倍分析方法检出限量）考核分析方法的准确度，标准加入回收率应为

90%～ 110 %；采用样品多份重复分析考核分析方法的精密度，当样品中被测组份含量大于或等于 10 倍

检出限量时，12 次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RSD）应小于 15 %。

8.2.1.4.5 分析样品质量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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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准确度控制。每一分析批次应做不少于 2 次不同价态元素标准溶液回收试验，当标准加入量

为 10 倍方法检出限量时，标准回收率应为 90 %～ 110 %；

b) 精密度控制。每批分析样品应随机抽取 100 %的样品（不得少于 2 件样品）进行不同时间不同

分析人员的重复性分析，计算双份分析的相对双差[ %100
)(2/1







BA

BA
RD ]，当样品含量在

3 倍检出限以内时，RD 应不大于 100 %，当样品含量在 3 倍检出限以上时，RD 应不大于 50 %。

8.2.1.5 土壤有机污染物

8.2.1.5.1 土壤有机污染物分析样品，按照以下要求进行储存与保管：

a) 样品需储存于干净的硬质玻璃容器内，并根据分析项目的稳定性注意保存；

b) 分析有机磷农药及易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等不稳定项目，需用新鲜土样，同时应另取 20 g 样品

测定含水量，其它项目可用风干土样；

c) 分析土壤中的有机磷样品，采集后可在-18℃冷冻箱中保存 3 d～7 d；分析土壤中的有机氯样

品，分析前应保存在-18℃冷冻箱中。

8.2.1.5.2 所使用的有机污染物的分析方法检出限应不低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中的相关规定，土壤

样品中部分有机污染物分析方法检出限参见表 12。

表 12 土壤样品中部分有机污染物分析方法检出限

类别 组分 检出限/(μg·g-1)

有机氯

六六六（包括α、β、γ、δ-HCH 四种异构体） 0.001~ 0.005
滴滴滴（包括 o,p´-DDT；p,p´-DDE；p,p´-DDD；p,p´-DDT 四种异构体） 0.005~ 0.01

氯丹 0.001
艾氏剂 0.008
七氯 0.008
狄氏剂 0.005

异狄氏剂 0.005
多氯联苯 二氯、三氯、四氯、五氯、六氯联苯 0.002~ 0.01

酚类 挥发性总酚 0.008

氰类 氰化物 0.1

重金属有机物
甲基汞 0.05
烷基铅 0.002

8.2.1.5.3 采用样品中加入有机物标准品或进行标准加入回收试验，考核分析方法的准确度，其要求

应不低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中的相关规定。

8.2.1.5.4 分析样品质量要求如下：

a) 每一分析批次应做不少于 2 个有机物标准样品回收试验，当标准加入量为 10 倍方法检出限量

时，标准回收率应在 85%～ 115 %，合格率应为 100 %。

b) 应随机抽取 20%的样品（不少于 2 件）进行不同时间的内检分析，计算基本分析与检查分析

的相对双差［ %100
)(2/1







BA

BA
RD ］，当样品含量在 3 倍检出限以内时，RD 应不大于 100 %；

当样品含量在 3 倍检出限以上时，RD 应不大于 50 %。合格率要求 90 %以上。

c) 过程控制空白试验中，每一分析批次至少插入 2 件空白试验样。

8.2.2 灌溉水样品分析

8.2.2.1 水质样品的分析方法均按照水质分析系列国家标准分析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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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2 需进行可溶性、不可溶性金属含量分析的水样，需用 0.45 μm 滤膜过滤，滤液经酸化和硝化

后，测量可溶性金属含量，滤膜残留物与滤膜一起消化，测量不可溶性金属量。

8.2.2.3 灌溉水部分分析指标的检出限要求见表 13。

表 13 灌溉水分析元素或指标的检出限

元素或指标
检出限
mg·g-1 元素或指标

检出限
mg·g-1 元素或指标

检出限
mg·g-1 元素或指标

检出限
mg·g-1

As 0.0004 Cd 0.05 Hg 0.0004 Pb 0.01
Ba 0.01 Cu 0.05 Mg 5 Se 0.0002
Be 0.005 Cr 0.004 Mn 0.01 Zn 0.05
Ca 8 Cl 1 Mo 0.001 酚 0.002
Co 0.05 F 0.05 Ni 0.03 pH 0.1（量纲为一）

CN- 0.002 Fe 0.03 NO2- 0.003

8.2.2.4 采用国家标准物质和加标回收两种方式进行分析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控制。具体可按照

DZ/T 0130 中有关水质分析质量控制办法进行。

8.2.2.5 分析样品质量要求如下：

a)准确度控制。准确度的控制采用插入国家标准物质和加标回收两种方式进行：

1）标准样（或加标回收试样）对比分析：采用标准样（或加标回收试样）与样品同步进行分

析。每一批试样在 10 件以下时，插入 1 个～ 2 个标准样品；10 个以上时，插入 2 个

或 2 个以上标准样品。插入 1 个标准样品时，待测元素浓度应在工作曲线的中间部位。

插入 2 个或 2 个以上标准样品时，待测元素浓度应在工作曲线的高、中、低三个部位。

单个统计标准样品测量值与参考值的相对误差   %100-i  SS CCCRE ， RDRE
2

1


（RD 为样品分析的允许相对双差）即判定为合格，超出此范围即为不合格。当标准样品

不合格时，应及时查找原因，直至合格。

2）加标回收：样品加标回收检验（一般可用天然水样加入已知值的待测元素），标准加入量

不得超过测定上限的 4/5。每批试样在 10 件以下时，加标回收试样数为 2 份～ 3 份；

10 件以上时，加标回收试样数为 3 份～ 4 份。加标回收率在 90 %～ 110 %范围内为合

格，否则应予返工。

b)精密度控制。采用以下重复分析的方法进行精密度控制：

1) 每一批试样随机抽取 20%作为检查分析样，一批试样少于 10 件时，检查比例应增加至

30 %～50%；

2) 重复分析应随机抽取，编成密码，可由不同人员分析，也可由同一人完成；

3) 重复分析的相对双差（RD）按 DZ/T 0130 有关水质分析允许偏差的要求执行。

c) 过程控制空白试验中每一分析批次至少插入 2 件空白试验样。

d) 所有元素的报出率应大于 90 %。

8.2.3 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分析

大气干沉降物和湿沉降物中各项指标分析方法、质量控制分别参照8.2.1和8.2.2执行。

8.2.4 农作物样品分析

8.2.4.1 样品室内处理：

a) 农作物（包括稻谷、大米、小麦、玉米、豆类、茶叶等）的果实及根、茎、叶，蔬菜的果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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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茎、叶应在刚采集的新鲜状态下冲洗，除去粘附土壤和因施肥、喷农药引起的污染，然后

再用蒸馏水冲洗 1 次～ 2 次，在室温下晾干。

b) 将洗净的稻谷、大米、玉米、豆类、茶叶按下列要求处理：

1）分析易变化的成分(如硝态氮、氨态氮、氰、无机磷、水溶性糖、维生素等)，须用新鲜样

品，如需短期保存，须在冰箱中冷藏；

2) 分析不易变化的成分(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在80℃~90℃烘箱(最好用鼓风烘箱)中烘

15min~30min，然后降温至60℃~70℃，逐尽水分，时间大约12h~24h。
c) 瓜果的可食部分按分析要求取足样品，直接用捣碎机捣碎后消化分析。

d) 蔬菜经切碎后捣碎或打浆后消化分析。

e) 农产品和瓜果的根、茎、叶，经洗净后，用专门的切碎机切碎或用不锈钢工具切碎后，再用无

污染破碎机粉碎至 20 目～ 40 目（0.84 mm～0.42 mm）过筛，干燥后消化分析。

8.2.4.2 农作物不同测试指标的分析方法需执行国家标准给出的方法，如果没有国家标准可供选择时，

也可用其他分析方法，但应符合表 14 分析检出限要求，分析质量参数必须达到国家标准分析方法要求。

表 14 农作物样品分析方法检出限要求

元素
大米、水稻 脱水蔬菜

检出限/(μg·g-1) 允许限/(μg·g-1) 检出限/(μg·g-1) 允许限/(μg·g-1)

Hg 0.01 0.02 0.005 0.01

As 0.3 0.7 0.3 0.5

Pb 0.1 0.5 0.1 0.2

Cd 0.1 0.1～0.2 0.03 0.05

Cr 0.5 1.0 0.2 0.5

Cu 1.0 10 1.0 10

Zn 1.0 50 1.0 20

Ni 0.1 0.4 0.1 0.3

F 1.0 1.0～1.5 1.0 1.0

Se 0.005 0.3 0.005 0.3

Ge 0.002 0.002

8.2.4.3 采用标准物质与加标回收相结合的办法控制分析方法质量。选择同类型标准物质 1 个～ 2

个，每份样品分析 8 次，计算分析平均值与标准物质推荐值的相对误差( %100



S

Si

C

CC
RE )，要求

RE≤ 20 %，计算单个标样 8 份分析的 RSD，要求 RSD≤ 15 %。

8.2.4.4 分析样品的准确度和精密度要求如下：

a）准确度控制。每一批分析样品（不限样品数量），插入同类型标准物质 1 个～ 2 个与样品同时

分析，并计算单个样品单次测定值与标准物质推荐值的相对误差 RE，要求 RE≤ 30 %，若无标

准物质可供选择时，则采取加标回收方法控制，每一分析批次（不限样品数量）加入 2 份已知

浓度的标准溶液与样品同时分析，加标回收率应控制在 90 %～ 110 %之间。

b）精密度控制。采用重复分析方法控制样品分析的精密度，每件样品进行 100 %的重复分析，双

份分析的相对双差 RD≤ 30 %。

9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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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250 000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的土壤样品分析指标原则上为元素全量，确因评价工作需要时，

可增加土壤养分元素的有效量、环境元素形态含量和六六六、滴滴涕等指标（见表 15）。

表 15 土壤养分和土壤环境评价指标

养分评价指标 环境评价指标

必测指标 选测指标 必测指标 选测指标

全量与有效量 有效量 全量 形态

有机质、氮、

磷、钾、硼、

锰、锌、铜、

硒、钼及碱解

氮a、速效磷a、

速效钾a

钙、镁、硫、

氯、铁、碘、

氟、硅、锗、

EC、全盐

量、质地等

阳 离 子 交 换

量、有效铁、

有效硼、有效

锰、有效锌、

有效铜和有效

钼等

土 壤 酸 碱

度、砷、镉、

铬、汞、铅、

镍、铜b、锌

b、钴、钒

锑、铊、锡、

六六六、滴

滴涕、多环

芳烃、多氯

联苯等

砷、镉、铬、汞、铅、镍、铜、

锌的水溶态、离子交换态、碳

酸盐结合态、铁锰氧化物结合

态、弱有机结合态、强有机结

合态和残渣态

a 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为1: 250 000土壤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的选测指标。

b 铜、锌作为土壤养分评价指标和环境评价指标，选择其中一种进行测试即可。

9.2 1:50 000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的土壤样分析指标为元素全量和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部分

样品可增加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量和砷（As）、镉（Cd）、汞（Hg）等重金属元素形态含量等指标（见表

15）。原则上，土壤养分元素有效量和重金属元素形态含量分析的样品同根系土，如需进行面积性样品

采集，样点选择原则如下：

a) 能够代表 80 % 以上的土壤类型和土地利用类型；

b) 样品点选择要考虑土壤中元素含量和酸碱度（pH）、有机碳、质地等指标的变化范围；

c) 每种统计单元样品数要大于 30 件。

9.3 1:10 000～ 1:2 000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的土壤样品分析指标可根据评价区土壤生态地球化学

存在问题和土地质量管护、名特优农产品种植等实际工作需求，进行筛选后自行确定。评价指标筛选原

则参见附录 C。
9.4 灌溉水、大气干湿沉降物和农作物评价指标见表 16。

表 16 灌溉水、大气干湿沉降物和农作物评价指标

灌溉水 大气干湿沉降物 农作物

必测指标 选测指标 必测指标 选测指标 必测指标 选测指标

酸碱度、总磷（以 P

计）、总砷、总汞、

总镉、六价铬、总铅、

总铜、总锌、总硒、

总硼

CODCr、全盐量、氯化

物、硫化物、氟化物、

氰化物、石油类、挥发

酚、苯、三氯乙醛、丙

烯醛等

砷、镉、汞、

铬、铅

镍、铜、锌、

硒、氟及有

机污染物等

铅、镉、汞、

砷、铬、硒·

苯并[a]芘等

注：CODCr 为以重铬酸钾为氧化剂测出的需氧量。

9.5 不同地区根据评价区存在的生态地球化学问题可增加评价指标。

10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等级

10.1 评价单元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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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等级、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与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划分的最小空间

单位为评价单元。

10.1.2 当评价单元中有一个数据时，该实测数据即为该评价单元的数据，不考虑该评价单元内由插值

形成的其它数据；当评价单元有 2 个以上的实测数据时，用实测数据的平均值对评价单元进行赋值，不

考虑该评价单元内由插值形成的其它数据。

10.1.3 当单元中没有评价数据时，可用插值法或属性赋值法获得每个评价单元相应的评价数据。

10.1.4 插值法赋值主要用于平原、盆地、三角洲等地形相对平坦的地区，具体方法如下：

a)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离差统计计算，用平均值±3 倍离差替代

原始数据中的异常数据，即小于平均值-3 倍离差的数据用平均值-3 倍离差数据替代，大于平

均值+3 倍离差的数据用平均值+3 倍离差数据替代；

b) 在进行数据插值时，一个网格或一个图斑中有 2 个以上数据时，不进行数据平均，用原始数据

点进行插值；

c) 插值方法按照镉和汞相对误差最小原则自行确定。

1）计算土壤中镉和汞实测全量数据与插值后获得的镉和汞全量数据的相对偏差，分别统计各

图斑镉和汞的 RE≤30%的比例，RE 的计算公式如下：

%100
实测值

实测值-插值
% RE ................................................................... (5)

2）比较不同插值方法获得的 RE 值，选择 RE≤30%所占图斑比例最大的插值方法，当土壤镉

和汞计算出的 RE 差异较大时，以镉元素的 RE 作为选择插值方法的依据。

d) 需对插值结果进行误差分析。随机抽取 20 % ~ 30 %实测数据用于插值结果的相对误差分析，

实测数据总量不得低于 30 件。用于相对误差分析的实测数据不参与等值线插值。对每一个图

斑中的实测数据(如图斑内有两个以上实测数据，需用算术平均值)与图斑内插值数据进行相对

误差计算，相对误差要求如下：

1) 图斑内各元素的相对误差小于或等于 30%的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比例大于或等于 85%；

2) 对于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的元素，如氮、汞、镉，图斑内相对误差小于或等于 30%的样

本数占总样本数的比例大于或等于 70%。

e) 对通过插值法获得评价数据的图斑，应在成土母质类型、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现状等方面与相

邻图斑土壤实测数据进行对比，对明显不合理的数据需查找原因，并提出调整意见。

f) 在开展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工作后，如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更，图斑赋值如下：

1）由多个地块合并为单一地块时，其变更后的单一地块质量属性需用变更前的质量属性，变

更前多个单一地块有多个质量属性时，取其平均值；

2）由单一地块变更为多个地块时，变更后的多个地块需用变更前单一地块的质量属性。

10.1.5 地质条件复杂、地块碎小的丘陵、山地等地区，可选择属性赋值法对评价单元赋值。赋值采用

属性约束下的空间距离相近原则，其约束的属性包括成土母质、土壤类型和土地利用类型。其中三种属

性约束权重由大到小顺序为成土母质>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类型。

10.2 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等级

10.2.1 划分标准

10.2.1.1 1:250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的土壤养分等级划分与图示如下：

a) 土壤中有机质、氮、磷、钾全量及土壤中氮、磷、钾、硼、钼、锰、铜、铁、锌等元素的有效

量分级标准参见表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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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土壤中钙、镁、硼、钼、锰、硫、铜、锌、锗的分级标准是在参照全国淋溶层（A 层）土壤元

素含量基础上，依据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获得的表层土壤分析数据统计给出，统计方法参

见附录 D，各养分元素分级标准参见表 D.2；
c) 土壤硒、碘、氟分级标准是在按照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获得的表层土壤分析数据统计基础

上，参照国内外相应的研究成果给出，等级划分与图示见表 17。

表 17 土壤硒、碘、氟等级划分及图示

指标 缺乏 边缘 适量 高 过剩

硒

标准值

mg·kg-1
≤ 0.125 0.125～ 0.175 0.175～ 0.40 0.40～ 3.0 > 3.0

颜色

R:G:B
234:241:22

1
214:227:188 194:214:155 122:146:60 79:98:40

碘

标准值

mg·kg-1
≤ 1 1～1.50 1.50～5 5～100 >100

颜色

R:G:B
198:217:24

1
141:179:226 84:141:212 31:74:127 15:36:62

氟

标准值

mg·kg-1
≤ 400 400～500 500～550 550～700 > 700

颜色

R:G:B
253:233:21

7
251:212:180 250:191:143 227:108:10 152:72:6

10.2.1.2 1:50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的土壤养分地球化学评价指标划分标准可参照表 D.1、表

D.2 和表 17，也可以参照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科研院所、土肥站及相关部门给出的土壤养分划分标准。

10.2.1.3 1:10 000～ 1:2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的土壤养分地球化学评价指标划分标准同

10.2.1.1 和 10.2.1.2，也可根据评价指标对土壤养分供给水平的影响程度及其重要性自行给出分级标准，

具体方法参见附录 E。

10.2.2 划分方法

10.2.2.1 分别按照表 D.1、表 D.2 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土壤养分分级标准，进行土壤单指标养

分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土壤养分不同等级划分及图示见表 18。

表 18 土壤养分不同等级划分及图示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含义 丰富 较丰富 中等 较缺乏 缺乏

颜色

R:G:B 0:176:80 146:208:80 255:255:0 255:192:0 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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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2 分别按照表 17 对土壤硒、碘、氟进行单指标地球化学等级划分，不同等级的颜色与 R:G:B
见表 17。

10.2.2.3 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划分：

a）在氮、磷、钾土壤单指标养分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基础上，按照公式(6)计算土壤养分地球化学

综合得分 f 养综。





n

1i
养综 iifkf .............................................................................(6)

式中：

f养综—— 土壤氮、磷、钾评价总得分，1≤ f养综≤ 5；
ki—— 氮、磷、钾权重系数，分别为0.4、0.4和0.2；
fi—— 土壤氮、磷、钾的单元素等级得分，单指标评价结果为五等、四等、三等、二等、一等所对

应的fi得分分别为1分、2分、3分、4分、5分。

b) 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划分见表 19，不同等级的图示与 R:G:B 同表 18。

表 19 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划分

等级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f 养综 ≥ 4.5 <4.5~ 3.5 <3.5~ 2.5 <2.5~ 1.5 < 1.5

10.2.2.4 1:10 000～ 1:2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的土壤养分等级划分方法可参照 10.2.2.1 至

10.2.2.3，也可选择层次分析法、指数法等不同方法对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等级进行划分。

10.3 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

10.3.1 划分标准

10.3.1.1 1:250 000 和 1:50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的土壤中砷、镉、铬、铅、汞、镍、铜、锌和

六六六、滴滴涕的环境质量等级划分标准同 GB 15618 中的二级标准值。

10.3.1.2 土壤酸碱度（pH）和盐渍化分级标准见表 20 和表 21。

表 20 土壤酸碱度（pH）分级标准

pH ＜5.0 5.0～＜6.5 6.5～＜7.5 7.5～＜8.5 ≥8.5

含义 强酸性 酸性 中性 碱性 强碱性

颜色

R:G:B 192:0:0 227:108:10 255:255:192 0:176:240 0:112:192

表 21 土壤盐渍化分级指标

类型 轻度 中度 强度 盐土

作物生长情况 稍有抑制 中等抑制 严重抑制 死亡

东北 0- 50 cm(SO42-) 0.3-< 0.5* 0.5-< 0.7 0.7-< 1.2

山东 表土层(全盐量) < 0.2 0.2-< 0.4 0.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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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cm 土体(全盐量) < 0.1 0.1-< 0.3 0.3-< 0.5

华北 0- 20 cm(Cl-，SO42-) 0.15-< 0.25 0.25-< 0.40 0.40-< 0.60

西北（不

含新疆）

0- 30 cm(SO42-) 0.4-< 0.8 0.8-< 1.2 1.2-< 2.0 ≥2.0

0- 100 cm(SO42-) 0.3-< 0.6 0.6-< 1.0 1.0-< 1.5 ≥ 1.5

新疆
0- 30 cm(全盐量) 0.554-< 0.727 0.727-< 0.866 0.866-< 1.345 ≥ 1.345

0- 100 cm(全盐量) 0.391-< 0.491 0.491-< 0.597 0.597-< 0.895 ≥ 0.895

颜色

R:G:B 218:238:243 146:205:220 49:132:155 33:88:104

*含盐量单位为%。

10.3.1.3 1:10 000～ 1:2 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的土壤环境地球化学评价指标划分标准可参照

GB 15618 中的二级标准值，也可根据评价指标对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及其重要性自行给出分级标

准，具体方法参见附录 E。

10.3.2 划分方法

10.3.2.1 按照公式（7）计算土壤污染物 i的单项污染指数 Pi：

i

i
i S

C
p  ................................................................................... (7)

式中：

Ci—— 土壤中污染物指标i的实测质量分数，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Si——土壤中污染物i在GB 15618中给出的二级标准值，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10.3.2.2 按照土壤单项污染指数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界限值（见表 22），分别进行 1:250 000 和 1:50
000 的单指标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

表 22 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及图示

等级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土壤环境

Pi≦1 1﹤Pi≦2 3﹤Pi≦3 3﹤Pi≦5 Pi≥5

清洁 轻微污染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颜色

R:G:B 0:176:80 146:208:80 255:255:0 255:192:0 255:0:0

10.3.2.3 按照土壤酸碱度分级标准（见表 20）和土壤盐渍化分级标准（表 21），分别进行 1:250 000
和 1:50 000 的土壤酸碱度和土壤盐渍化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

10.3.2.4 在单指标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基础上，,每个评价单元的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等同于单指标划分出的环境等级最差的等级. 如砷(As)、铬(Cr)、镉(Cd)、铜(Cu)、汞(Hg)、铅(Pb)、镍(Ni)
和锌(Zn)划分出的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分别为四等、二等、三等、二等、二等、三等、二等和二等时,该评

价单元的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为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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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5 农作物可食部分的砷(As)、铬(Cr)、镉(Cd)、汞(Hg)、铅(Pb)重金属元素超标率、超标程度与

土壤中 As、Cr、Cd、Hg、Pb 含量范围存在较大出入时，可根据农作物可食部分的 As、Cr、Cd、Hg、
Pb 有害元素超标率、超标程度对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进行适当调整。

10.3.2.6 1:10 000～ 1:2 000 的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方法可参照 10.3.2.1～ 10.3.2.5，也可按照

评价指标在土壤中的含量水平、分布特征及其对生态安全的危害程度进行评价指标筛选、指标权重阈值、

隶属函数模型和隶属值确定、评价参数计算与等级划分等，参见附录 C 和附录 E。

10.4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10.4.1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由评价单元的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与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综

合等级叠加产生。

10.4.2 在土壤盐渍化严重地区，每个评价单元内盐渍化划分等级为“强度”和“盐土”时，该评价单元的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分别调整为四等和五等。

10.4.3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的表达图示与含义见表 23。

表 23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表达图示与含义

土壤质量

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清洁 轻微污染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土壤养

分地球

化学综

合等级

丰富 一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五等

较丰

富
一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五等

中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五等

较缺

乏
三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五等

缺乏 四等 四等 四等 五等 五等

含义

注 1：一等为优质，表明土壤环境清洁，土壤养分丰富至较丰富。

注 2：二等为良好，表明土壤环境清洁，土壤养分中等。

注 3：三等为中等，表明土壤环境清洁，土壤养分较缺乏或土壤环境轻微污染，土壤养分丰富至较缺

乏；

注 4：四等为差等，表明土壤环境清洁或轻微污染，土壤养分缺乏或土壤环境轻度污染，土壤养分丰

富至缺乏或土壤盐渍化等级为强度；

注 5：五等为劣等，表明土壤环境中度和重度污染，土壤养分丰富至缺乏或土壤盐渍化等级为盐土。

11 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和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等级

11.1 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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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标准值同 GB 5084；

11.1.2 灌溉水中评价指标含量小于或等于该值时为一等，数字代码为 1，表示灌溉水环境质量符合标

准；灌溉水中评价指标含量大于该值为二等，数字代码为 2，表示灌溉水环境质量不符合标准；数字代

码为 0 时，表示该评价单元未采集灌溉水样品。

11.1.3 在灌溉水单指标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基础上，每个评价单元的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等同于单指标划分出的环境地球化学等级最差的等级。如总砷、六价铬（Cr6+）、总镉、总汞和总铅划

分出的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分别为一等、一等、一等、一等和二等，该评价单元的灌溉水环境地球

化学综合等级为二等。

11.2 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等级

11.2.1 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指标为镉（Cd）和汞（Hg）的年沉降通量密度，划分

标准见表 24，标准值确定原则参见附录 F。

表 24 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标准

等级
年沉降通量密度 /[mg·(m2·a) -1]

Cd Hg

一等 ≤ 3 ≤ 0.5

二等 > 3 > 0.5

注1：一等的数字代码为1。

注2：二等的数字代码为2。

11.2.2 按照表 24 中给出的标准值，当大气干湿沉降物评价指标年沉降通量密度小于或等于该值时为

一等，数字代码为 1，表示大气干湿沉降物沉降对土壤环境质量影响不大；当大气干湿沉降物评价指标

年沉降通量密度大于该值时为二等，数字代码为 2，表示大气干湿沉降物沉降对土壤环境质量影响较大；

数字代码为 0 时，表示该评价单元未采集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

11.2.3 在大气干湿沉降物单指标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基础上，每个评价单元的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

地球化学综合等级等同于单指标划分出的环境地球化学等级最差的等级。如汞（Hg）和镉（Cd）划分

出的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分别为一等和二等时，该评价单元的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

学综合等级为二等。

12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

12.1 在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基础上，叠加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和灌溉水环境

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形成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

12.2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表达方式如下：

a) 当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单元较大时，在评价单元上，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以颜色示出，

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和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分别以十位和个位上

的数字表示，即个位上的数字表示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十位上的数字表示

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见表 25)；
b) 当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单元较小时，或大气干湿沉降物与灌溉水采集样本较少时，可不采用

在单元上用数字表示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与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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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只用文字或表格进行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和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综

合等级的统计与描述。

表 25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图示与含义

图示 R:G:B 含义

22 255:0:0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为五等（劣等）；大气干湿沉降物、灌溉水环境地球化

学等级均为二等，表示大气干湿沉降物中镉或汞的年沉降通量密度较大，灌溉水超

标。

11 255:192:0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为四等（差等）；大气干湿沉降物、灌溉水环境地球化

学等级均为一等，分别表示大气干湿沉降物中镉或汞的年沉降通量密度较小，灌溉

水符合水质标准。

20 255:255:0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为三等（中等）；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为二等，表

示灌溉水超标；大气干湿沉降物没有样本。

01 146:208:80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为二等（良好）；灌溉水没有样本；大气干湿沉降物环

境地球化学等级为一等，表示大气干湿沉降物中镉或汞的年沉降通量密度较小。

10 0:176:80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为一等（优质）；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为一等，表

示灌溉水符合水质标准；大气干湿沉降物没有样本。

13 重要土地质量问题评价

13.1 在对所调查区全面进行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基础上，按照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分布，分

别统计不同行政区划、土壤类型、土地利用方式和成土母质所占面积和比例，量化土地质量评价成果。

同时，针对土壤中有益元素与重金属元素分布异常所引起的土地质量问题开展重点评价工作。

13.2 重点评价工作依据有益元素或重金属元素异常组合与分布特征，应首先查明异常元素的成因类

型，如属于自然成因，应大致确定岩石类型或沉积类型，对于由人为因素引起的重金属元素异常，应确

定污染源与污染途径等。

13.3 重点评价工作针对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重金属富集问题，或具有较大开发价值的富硒土地等，一

般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地区，研究这些元素的成因来源、迁移途径及可能产生的生态效应，对不同

等级土地的规划利用前景进行评价。

13.4 依据重点评价工作对农作物各项有益与重金属元素分析结果，从生态效应方面对土地质量进行地

球化学适应性评价，如富硒、富碘等特色农产品和名优特农产品评价，富硒大米的评价标准参照 GB/T
22499 或其他地方标准；对土壤、大气、灌溉水等污染严重地区进行农产品安全性评价，并对评价区农

业种植结构调整、污染土壤治理、土地规划利用和土地质量监测等提出建议。

13.5 一般评价工作从 1:250000 较小比例尺至 1:50000、1:10000 较大比例尺，上述各项评价工作程度

也应逐步提高，评价成果应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以适应不同层级土地科学规划、管护和利用的需要。

14 图件编制、数据库与报告编写

14.1 图件

编制的图件主要为基础图件、实际材料图和最终成果图。最终成果图应直观反映土地质量地球化学

等级、空间展布及分布面积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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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基础图件

根据不同尺度的评价工作，基础图件包括相应比例尺的地质图、地形地貌图、土壤类型图、土地利

用现状图和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图。

14.1.2 实际材料图

包括各类介质采样点位图、航迹图及其他实际材料图。采样点位、样品编号、样品种类等信息应准

确标注在相应比例尺的地形图、坐标校准后的遥感影像图或土地利用现状图上。

14.1.3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图及其应用性图件

14.1.3.1 元素地球化学图。该类型图包括土壤中氮、磷、钾等营养有益元素全量及有效量地球化学图，

土壤中镉、汞、铅、砷、铬等重金属元素地球化学图，土壤酸碱度、有机质及其他理化指标的地球化学

图。

14.1.3.2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图。该类型图包括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等级图、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图、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图和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图等。其中，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等级图和土壤环

境地球化学等级图又可分为：

a) 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等级图包括土壤养分单指标地球化学等级图、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图、

土壤健康元素(硒、碘、氟等)地球化学等级图。

b) 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图包括镉、汞、铅等重金属元素单指标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图、有机

污染物单指标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图、重金属元素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图、土壤酸碱

度地球化学等级图、土壤盐渍化地球化学等级图等。

14.1.3.3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应用性图件.该类型图包括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规划建议图、富硒农

产品开发建议图、名优特农产品种植建议图、配方施肥建议图及土地规划利用建议图等。

14.2 数据库

14.2.1 数据库内容

14.2.1.1 根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比例尺，分别建立相应比例尺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数据库。

通过对不同调查尺度完成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数据库汇总与集成，形成集数据检索、数据管理

和应用服务为统一整体的全国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信息系统。

14.2.1.2 不同尺度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数据库图形数据包括工作布置图、点位图、地质图、土壤类型

图、土地利用类型图、农用地分等定级图、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图、土地利用规划建议图等。

14.2.1.3 数据表数据包括采样信息、图幅工作信息、分析结果数据、质量监控数据及其它相关信息，

其它数据包括野外照片、统计图表、成果报告等。

14.2.2 数据整理与存储格式

14.2.2.1 对各类地球化学分析数据和相关信息资料及编制的各种图件分类进行整理，形成统一的数据

格式，并能直接用于建库。

14.2.2.2 数据存储格式要求如下：

a) 图形数据：采用点、线、面矢量图形文件，可用 MapGIS 的 .wt、 .wp、 .wl，ArcGIS
的.geodatabase、.shp 格式或 GeoMDIS（GeoExpl）的.geo 格式存储；

b) 点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主要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分析数据、空间坐标信息、采样点位信息

和工作记录信息等，采用 Access 和 Excel 数据库和表格形式存储；



DZ/T 0295—2016

32

c) 图片数据主要指评价工作中记录的景观或景物图片，采用.bmp、.jpg、.tiff 图像数据格式存储；

d) 描述性资料指工作过程中记录的说明性文件，采用 Word 或纯文本文件格式；

e) 元数据库以工作区为单元采集，采用.XML 格式。

14.2.3 建库平台

14.2.3.1 为了实现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数据管理与应用的标准化和一体化，以及数据资源的共享，

同时考虑各省使用软件系统的针对性和特殊性，数据库建设宜采用：

a) 基于 MapGIS 6.7 以上的管理平台；

b) 基于 ArcGIS 9.0 以上的管理平台；

c) 区域地球化学数据管理信息系统 GeoMDIS(多目标版)；
d) Access 2003 以上；

e) Ms SQL Sever 2005 以上。

14.2.3.2 各省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14.2.3.1 中的数据库与 GIS 软件系统，但要求是一体化的数据管理

平台，同时不同软件系统间可以实现完整的数据交换。

14.2.4 数据目录存储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数据库成果按照图2所示的数据存储目录结构存放各类数据。

图 2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数据存储目录结构示意图

14.2.5 数据库提交与验收

14.2.5.1 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工作单位完成调查数据分析与成果数据库建设并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

后，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有关数据提交要求提交各类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数据库及相关资料。

14.2.5.2 有关专家组成验收组，对提交的数据进行全面验收，验收方法采用程序检查、检视、对比分析，

必要时可调取原始分析记录抽查。

14.2.5.3 数据库提交并经验收合格后，由数据库建设组汇总、整理、入库，建立全国土地质量地球化学

评价数据库及信息系统。

14.3 报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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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实物工作完成后，需进行报告编写。报告编写大纲参见附录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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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设计书编写内容及要求

A.1 前言

A.1.1 目的任务

包括任务来源、任务书的主要内容、技术要点、工作起始时间、成果提交时间及预期成果等。

A.1.2 评价区概况

包括评价区行政区划、地理位置、坐标范围或图幅及编号、社会经济概况。

A.1.3 以往工作程度

包括以往土壤(土地)调查、养分调查与环境监测、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地球化学调查评价等，以

及与本次评价内容有关的成果及存在问题等。

A.2 区域环境背景及主要土地质量地球化学问题

A.2.1 区域环境背景

包括气象水文、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现状、无公害食品生产基地状况、人类

经济活动等。

A.2.2 主要土地质量地球化学问题

包括土地质量地球化学问题的种类、分布、数量、规模与造成的危害及防治现状等。

A.3 评价内容及重点问题与关键技术

A.3.1 评价内容

依据任务书和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细化调查评价内容。调查评价内容包括查清土壤有益元

素、健康元素和重金属元素及理化指标的含量范围与空间分布规律，进行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等级、土壤

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和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划分；查清灌溉水中重金属元素含量范围和大气干湿沉

降物中重金属元素年沉降通量密度，进行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和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等级

划分；进行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划分；研究土壤重要元素成因来源、迁移转化与控制因素，开展农作

物安全性、适宜性评价，提出土地资源规划利用、特色优质农产品开发、污染土地修复治理等项建议。

A.3.2 重点问题与关键技术

论述评价工作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关键技术和技术创新等。

A.4 技术路线及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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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 技术路线

包括技术路线和评价流程等。

A.4.2 工作方案

包括工区布置、样品布置与采集、样品加工处理、数据分析、质量监控、等级划分与统计、图件、

成果表达与应用等。

1:10 000～ 1:2 000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还需要增加指标筛选、权重赋值、隶属函数值计算等

项内容。

A.5 工作部署

A.5.1 工作部署原则

根据任务书要求，有针对性地阐述总体工作思路和部署原则，说明各项工作间的衔接关系。

A.5.2 总体工作部署及年度工作部署

说明总体及年度工作安排的主要内容和工作量，当年工作安排要具体。

A.6 实物工作量

为完成目标任务设计的实物工作量，附工作量一览表。

A.7 预期成果及提交时间

A.7.1 预期成果

包括评价报告、图件和数据库。

A.7.2 成果提交时间

按照任务书要求，说明成果提交的时间。

A.8 组织机构及人员安排

A.8.1 组织管理

说明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组织结构。

A.8.2 项目组成员及分工

包括项目负责人简历、项目组研究基础，列表说明项目组成员姓名、年龄、技术职务、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以及在项目中的分工、参加项目的工作时间等。

A.9 经费预算

同“地质调查项目设计预算编写要求”，包括编制说明和设计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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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质量保证与安全措施

A.10.1 质量保证措施

说明为保障任务完成而采取的各种质量保证措施，包括野外样品采集、处理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样

品数据分析过程中的各项质量保证措施和提高工作人员技术水平所采用的技术培训措施等。

A.10.2 安全与劳动保护措施

说明项目执行过程中所采取的各项安全和劳动保护措施。

A.11 设计附图及附表

A.11.1 附图

包括交通位置图、工作程度图、土壤类型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工作部署图及其他需要的图件。

A.11.2 附表

评价工作中需要的各类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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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各类样品采集记录卡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样品主要包括土壤、农作物及根系土、大气干湿沉降物和灌溉水等，各类样

品采集记录卡参见表B.1、表B.2、表B.3和表B.4，不同评价地区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适当增加样品采

集记录卡中的内容。

表 B.1 土壤样品采集记录卡

地理位置

省(市)名称 地(市)名称 县(旗)名称

乡(镇)名称 村组名称 单元编号

农户姓名 地块或样品编号 地块位置

X(公里网) Y(公里网) 海拔/m

自然条件*

地貌类型 地形部位 通常地下水位/m

地面坡度/（°） 田面坡度/（°） 坡向

常年降雨量/mm 常年有效积温/℃ 常年无霜期/d

生产条件

农田基础设施 排水能力 灌溉能力

水源条件 输水方式 灌溉方式

熟制 典型种植制度
常年产量水平

kg·亩-1

土壤情况与

地质背景

土壤类型 颜色 质地(手测)

土壤结构 障碍因素 侵蚀程度

耕层厚度/cm 采样深度/cm 成土母质

施肥情况

[kg·(亩·a)-1]

第

一

次

肥料种类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第五种 第六种

名称

数量

第

二

次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第五种 第六种

名称

数量

第

三

次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第五种 第六种

名称

数量

采样人 采样日期

注1：“自然条件”、“生产条件”及“土壤情况与地质背景”中的“土壤结构”“障碍因素”“侵浊程度”为选填内容。

注 2：1 亩=666.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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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农作物及根系土采样记录卡

县（市、区）镇（乡）村（大队）组（社）天气

农作物样品

编号

根系土样品

编号

作物品种 居民姓名

横坐标 X 纵坐标 Y 高程 Z

植物样品类型（）1.籽实；2.根； 3.茎； 4.叶； 5.果实； 6.蔬菜

植物样品鲜重 /g 籽实 ( )；根 ( )；茎 ( )；叶 ( )；果实 ( )

根系土样品描述

土壤类型：

土壤颜色（） 1.紫色；2.红色；3.黄色；4.褐色；5.灰色；6.其它

土壤粒度（） 1.粗；2 中；3 细

土壤粘度（） 1.强；2 中等；3 弱

土壤质地（） 1 .砂土；2.砂壤土；3. 轻壤土；4.中壤土； 5. 重壤土； 6. 粘土； 7.其他

农作物测产

样方面积 a=50 cm×nbcm：

样方内有效穗数：

每亩穗数=有效穗数/样方面积× 666.7：

20 穗实粒数/粒：

平均每穗实粒数粒/粒：

千粒重/kg：

理论产量 c＝（每亩穗数×平均每穗实粒数×千粒重）/1 000：

年产量 /（kg·亩-1）
自测

访问

主要用肥类型及年施肥量

kg·亩-1

采样点周围土壤特性描述

采样点周围环境描述

备注（附近采集其他

作物情况记录）

注：“农作物测产”为选填内容。

a 样方面积单位为m2。

b n＝播幅＋播距。

c 理论产量单位为kg/亩，实际产量可在理论产量的基础上乘以土地利用率(％)，再乘以95％(减去脱粒和收获损失5％)。

采样人：记录人：核对人：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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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大气干湿沉降物采样记录表

市：区：乡（镇、街道）：

缸号 样品编号

容器体积 口径： cm；高度： cm；容器形状：

位置 坐标 X Y Z

放置高度及环境

放置起始时间 年月日 放置终止时间 年月日

采样点周围环境描述

天气变化记录（降水类型）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备注

采集人：记录人：核对人：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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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灌溉水采集记录表

市：区：乡（镇、街道）：

样点编号 坐标及高程 X:Y:Z:

水渠或水系名称 灌溉水量/[m3·(亩·年)-1]

pH 水温

水样编号

原水样编号

酸化水样编号

[每 1 000 ml 加入 10 ml HCl(1+1)

或 HNO3(1+1)]

碱化水样编号

[每 1000 ml

加入 2g

固体氢氧化钠]

测 Hg 水样编号

[加入 50 ml 浓 HNO3和 10 ml

5 % K2Cr2O7 溶液，

再注入 1 000 ml 水样]

其他水样编号与

添加试剂

照片 编号 拍摄时间

采样水域特征描述

采集人：记录人：核对人：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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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指标筛选与权重阈值

C.1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指标筛选原则

C.1.1 主导性原则

影响土地质量的土壤性质很多，如质地、土壤结构、有机质含量等，在众多的土壤性质中，有些性

质起主导作用。因此，所选土地质量评价指标应是对其起主要影响的主导因子，以增强土地质量评价的

科学性和简洁性。

C.1.2 系统性原则

土地资源利用是一个经济生态系统，因此应该用系统性观点选择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应能够反映土

地资源利用的各个方面，如土地自然属性、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等。

C.1.3 独立性原则

该原则要求所选的指标体系能够尽量反映土地的全部属性。指标间不能出现因果关系，避免重复评

价。

C.1.4 生产性原则

土地质量评价指标应选取那些影响土壤生产性能的土壤性质。

C.1.5 空间变异性原则

所选择的评价指标必须是在空间上有明显变化，存在着突变阈值的土壤性质，否则将有悖于评价目

的。

C.1.6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尽量把定性的、经验性的指标进行量化，以定量为主。必要时对现阶段难以定量的指标采用定性分

析，减少人为影响，提高精度。

C.1.7 实用性原则

所选的评价指标为多数客户接受并能应用于田间条件，数据容易测定，重现性好。

C.1.8 相对稳定性原则

评价指标一方面应是比较稳定的土壤性质，以便使据此指标评价的土地在一段时期内稳定；另一方

面应是对气候和管理条件变化较敏感，使其能够监测出土地质量退化所导致的指标变化。

C.1.9 区域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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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成土母质、成土过程和土地利用类型的多样性，影响土地质量的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在指标

选取、权重阈值等方面必须要体现不同区域的土地特点。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不但可以在不同区域间

进行比较，而且要正确反映区域土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

C.2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指标筛选的基本方法

C.2.1 土壤养分指标重点选择相对低异常(缺乏)元素和指标。在评价区土壤中，按照土壤养分元素全

量或有效态分级标准评价时，凡是丰富、较丰富和中等区占总评价区面积80%～90%的指标不参与评价。

C.2.2 土壤环境指标重点选择相对高异常(超标)元素和指标。在评价区土壤中，当pH> 6.5时，按照G
B 15618评价得出的二级和一级土壤面积之和占总评价面积大于50%的指标不参与评价；当pH< 6.5时，

按照GB 15618评价得出的二级和一级土壤面积之和占总评价面积大于80%的指标不参与评价。

C.2.3 对于适宜性含量范围相对较窄的元素（如Se、I和F），或具有生态环境特殊指示意义的元素（如

Si、K、S、Cl、Ca等），应选择土壤中含量异常(过高或过低)程度较大的元素。

C.2.4 在进行多元统计分析时，彼此之间无显著关联性的初选指标可选作土地质量评价因子（参评指

标）。

C.2.5 半方差函数也称为半变异函数，它是地质统计学中研究土壤变量空间变异性的关键函数，所谓

半方差函数就是两点间差值方差的一半，如公式（C.1）：

 
2)h(

1i
ii h)Z(x-)Z(x

)h(2

1
）h（ 




N

N
 .................................................. (C.1)

式中：

γ(h) ——实验半方差函数；

Z(xi)，Z(xi+h)——某变量的测定值；

N(h) ——以h为间距的所有观测点的成对数目。

实验半方差函数要用球面模型、高斯模型等曲线拟合，得到理论半方差函数。在通常情况下，半方

差函数值都随着样点间距的增加而增大，并在样点间距大于相关距离（a）时，该值趋于一个基本稳定

的常数(C0＋C)，其中C0为“块金值”，即h=0时的理论半方差函数值。一般选择a值相对较小、C0/(C0＋C)
值相对较大的指标参与土地质量评价。

C.3 必测指标和选测指标

C.3.1 表征土壤养分的必需大量元素氮（N）、磷（P）、钾（K）全量与有效量为必测指标。

C.3.2 表征土壤理化性质的pH、有机质为必测指标，阳离子交换量（CEC）和粘粒为选测指标，盐碱

土和有盐碱化的土壤，电导率或钙（Ca）、镁（Mg）、硫（S）和氯（Cl）为必测指标。

C.3.3 表征土壤环境质量的砷（As）和镉（Cd）等重金属元素2项～3项为必测指标，南方土壤酸化严

重地区，重点考虑镉（Cd）、铅（Pb）和汞（Hg）等重金属元素，北方碱性土壤或存在氟（F）、硒（S
e）、砷（As）中毒地区，重点选择F、Se和As。
C.3.4 表征农产品安全性的砷（As）、镉（Cd）、铝（Cd）、铬（Cr）和汞（Hg）等重金属元素含

量为必测项目，农产品测定指标需与根系土测定指标相配套。

C.3.5 表征灌溉水和大气质量的各种元素含量及理化性质为必测指标。

C.3.6 对评价区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植物有益元素，也可作为评价指标，如钼（Mo）、锰（M
n）、硼（B）、铁（Fe）、硒（Se）等微量元素。

C.3.7 根据评价工作需要，重金属元素不同形态和有益元素有效态含量可作为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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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评价指标权重赋值

C.4.1 对土地质量具有相同重要性的评价指标进行影响程度的两两比较，获得权重值。

C.4.2 不同类型的评价指标权重赋值原则如下：

ａ）评价指标为养分元素和有机质时，样品中元素或有机质含量丰富和中等比例越小，缺乏越严重

，权重越大。反之，权重越小。

ｂ）评价指标为土壤重金属元素或有机污染物时，样品中元素或有机质污染物含量越高，污染越严

重，权重越大。反之，权重越小。

ｃ）评价指标为pH、土壤质地、硒（Se）、碘（I）、氟（F）等指标时，样品中指标或元素含量x与
O1和x与O2的差值（| x-O1|和| x-O2|）越大，权重越大。反之，权重越小。x为实测值，O1和

O2值分别指评价指标为峰值型隶属函数时的两个最优值，参见E.4。
ｄ）评价指标含量特征相近时，变程（a）越小、C0/（C0＋C）值越大，权重赋值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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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土壤养分指标等级划分标准

D.1 土壤中养分的等级划分标准主要参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养分等级划分标准（六等），现将第五等

标准与第六级标准进行合并；五级及五级以下的养分等级划分标准不变（参见表D.1）。

表 D.1 土壤氮、磷、钾等养分指标全量与有效量等级划分标准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丰富） （较丰富） （中等） （较缺乏） （缺乏）

全氮/（g·kg-1） > 2 >1.5~ 2 >1~ 1.5 >0.75~ 1 ≤ 0.75

全磷a/（g·kg-1） > 1 >0.8~ 1 >0.6~ 0.8 >0.4~ 0.6 ≤ 0.4

全钾a/（g·kg-1） > 25 >20~ 25 >15~ 20 >10~ 15 ≤ 10

有机质/（g·kg-1） > 40 >30~ 40 >20~ 30 >10~ 20 ≤ 10

碳酸钙/（g·kg-1） > 50 >30~ 50 >10~ 30 >2.5~ 10 ≤2.5

有效硼/（mg·kg-1） > 2 >1~ 2 >0.5~ 1 >0.2~ 0.5 ≤ 0.2

有效铜/（mg·kg-1） > 1.8 >1.0~ 1.8 >0.2~ 1.0 >0.1~ 0.2 ≤ 0.1

有效钼/（mg·kg-1） > 0.3 >0.2~ 0.3 >0.15~ 0.2 >0.1~ 0.15 ≤ 0.1

有效锰/（mg·kg-1） > 30 >15~ 30 >5~ 15 >1~ 5 ≤ 1

有效铁/（mg·kg-1） > 20 >10~ 20 >4.5~ 10 >2.5~ 4.5 ≤ 2.5

有效锌/（mg·kg-1） > 3 >1~ 3 >0.5~ 1 >0.3~ 0.5 ≤ 0.3

有效硅/（mg·kg-1） > 230 >115~ 230 >70~ 115 >25~ 70 ≤ 25

有效硫/（mg·kg-1） > 30 >16~ 30 ≤ 16 — —
有效钙/（mg·kg-1） > 1 000 >700~ 1 000 >500~ 700 >300~ 500 ≤ 300

有效镁/（mg·kg-1） > 300 >200~ 300 >100~ 200 >50~ 100 ≤ 50

碱解氮/（mg·kg-1） > 150 >120~ 150 >90~ 120 >60~ 90 ≤ 60

速效磷/（mg·kg-1） > 40 >20~ 40 >10~ 20 >5~ 10 ≤ 5

速效钾/（mg·kg-1） > 200 >150~ 200 >100~ 150 >50~ 100 ≤ 50
a全磷、全钾是指单质磷和单质钾。

D.2 钙、镁、铁、钴、钒、锗、硼、钼、锰、硫、铜、锌等土壤养分等级划分标准按照以下步骤给出：

a) 对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的表层土壤(0～20 cm)数据分布形态进行检验，对不服从正态

分布或对数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平均值± 3 倍离差连续剔除异常数据，直至服从正态分布或对

数正态分布；

b) 按照 20 %、40 %、60 %、80 %百分位值进行适当调整后，给出上述元素五级至一级划分标准

（见表 D.2）。

c) 考虑到土壤中硼、钼、锰、硫、铜、锌等微量元素和中量元素过量时，均会对农作物生长或土

地质量产生危害，在参照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给出这些元素的上限值（参见表 D.2）。

表 D.2 国家-省级/省级-区级土地质量评价钙、镁、硫等养分等级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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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上限值
（丰富） （较丰富） （中等） （较缺乏） （缺乏）

氧化钙/% ＞5.54 ＞2.68~ 5.54 ＞1.16~ 2.68 ＞0.42~ 1.16 ≤0.42

氧化镁/% ＞2.15 ＞1.70~ 2.15 ＞1.20~ 1.70 ＞0.70~ 1.20 ≤ 0.70

氧化铁 a/% ＞5.30 ＞4.60~ 5.30 ＞4.15~ 4.60 ＞3.40~ 4.15 ≤3.40

钴/（mg·kg-1） ＞15 ＞13~ 15 ＞11~ 13 ＞8~ 11 ≤8

钒/（mg·kg-1） ＞96 ＞84~ 96 ＞75~ 84 ＞63~ 75 ≤63

锗/（mg·kg-1） ＞1.5 ＞1.4~ 1.5 ＞1.3~ 1.4 ＞1.2~ 1.3 ≤1.2

硼/（mg·kg-1） ＞65 ＞55~ 65 ＞45~ 55 ＞30~ 45 ≤30 ≥3 000

钼/（mg·kg-1） ＞ 0.85 ＞0.65~ 0.85 ＞0.55~ 0.65 ＞0.45~ 0.55 ≤ 0.45 ≥4

锰/（mg·kg-1） ＞ 700 ＞600~ 700 ＞500~ 600 ＞375~ 500 ≤375 ≥1 500

硫/（mg·kg-1） ＞ 343 ＞270~ 343 ＞219~ 270 ＞172~ 219 ≤172 ≥2 000

铜/（mg·kg-1） ＞ 29 ＞24~ 29 ＞21~ 24 ＞16~ 21 ≤16 ≥50

锌/（mg·kg-1） ＞84 ＞71~ 84 ＞62~ 71 ＞50~ 62 ≤ 50 ≥200
a ∑Fe2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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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指标隶属度函数模型界限值

E.1 评价指标隶属函数模型及隶属值计算公式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指标采用图E.1所示的三种模型进行隶属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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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L

Ux
            

1.0
L)-L)/(U-0.9(x-1.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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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U——评价指标的上限值

L——评价指标的下限值

O1，O2——评价指标的最优值

x—— 评价指标的测定值

图 E.1 各种隶属函数模型及隶属值计算公式

E.2 不同评价指标采用的隶属函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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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1 土壤酸碱度、质地和土壤健康指标采用峰值型隶属度函数模型。

E.2.2 土壤氮、磷、钾、硼、钼、锰等必需元素和有益元素、有机质采用戒上型隶属函数模型；评价

区土壤中氮、磷含量高，且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的地区，土壤磷和氮可采用峰值型隶属函数模型。

E.2.3 土壤砷、镉、汞、铅等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元素采用戒下型隶属函数模型。

E.3 评价指标分级

E.3.1 在评价区范围内，对表层土壤元素含量进行统计，不服从正态分布或对数正态分布的数据，进

行平均值±3倍离差剔除异常数据，直至服从正态分布或对数正态分布。

E.3.2 对服从正态分布或对数正态分布的数据，按照等距法或累积频率曲线法对数据进行等级划分。

E.3.3 不同类型评价指标等级标准值所对应的含义参见表E.1。

表 E.1 不同类型评价指标等级标准的含义

隶属函数类型 元素或指标种类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戒上型
氮、磷、钾、有机质、硼、

钼等营养元素或指标
丰富 较丰富 中等 较缺乏 缺乏

戒下型
砷、镉、汞、铅等重金属

元素及有机污染物
清洁 轻微污染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峰值型
土壤酸碱度、质地、硒、

碘、氟等
缺乏 边缘 适量 高 过量

E.3.4 以某地区红壤中的有机质含量为例，说明划分方法：

a) 首先对数据进行异常值剔除；

b) 对符合要求的数据进行统计，绘出正态分布曲线图(参见图 E.2)，做出数据统计表(参见表 E.2)，
并划定含量范围；

图 E.2 红壤中有机质含量正态分布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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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红壤中有机质含量统计表

样本数量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中位值/%

6130 6.03 2.48 0.02 2.5

c) 按照 20%、40%、60%和 80%的间隔，应用等距法和累积频率曲线法进行五级分级标准值划分

（参见表 E.3）。

表 E.3 红壤有机质等级标准值

等级
有机质/ %

等距法 累积频率曲线法

一级 > 4.82 > 4.46

二级 >3.63~ 4.82 >3.42~ 4.46

三级 >2.42~ 3.63 >2.48~ 3.42

四级 >1.24~ 2.42 >1.35~ 2.48

五级 ≤1.24 ≤ 1.35

E.4 隶属函数界限值确定

E.4.1 根据评价指标种类，确定所采用的隶属函数模型。

E.4.2 根据分级标准（参见表E.3）确定隶属函数界限值。隶属函数界限值与分级标准对应关系见表E.
4。

表 E.4 隶属函数界限值与分级标准对应表

等级 戒上型 戒下型 峰值型

一级 U L L

二级 — — O1

三级 — — —

四级 — — O2

五级 L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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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标准确定原则

F.1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指标为大气干湿沉降物中重金属元素沉降年通量密度。

F.2 2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450件大气干湿沉降物中砷(As)、镉(Cd)、汞(Hg)、铅(Pb)、铬(Cr)、
镍(Ni)、铜(Cu)、锌(Zn)沉降年通量密度频率分布图参见图 F.1，多数元素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注：Hg和Cd的单位为μ g/（m2·a），其他元素的单位为mg/（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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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1 大气干湿沉降物中砷、镉、汞等元素年沉降通量密度频率分布图

F.3 按照对数正态分布，表F.1给出了各元素沉降年通量密度的几何平均值、标准偏差、最小值、最大

值及0.5%、5%、10%、25%、50%、75%、80%、85%、90%、95%、99.5%的百分位数统计值。

表 E.5 全国大气干湿沉降物中砷等重金属年沉降通量密度统计值

砷 镉 汞 铅 铬 铜 锌 镍

几何平均值 2.45 482.17 36.03 22.99 15.08 13.09 70.11 5.90

标准偏差 11.571 4603.498 8465.619 190.959 198.265 57.219 570.041 75.570

最小值 0.062 0.010 0.603 0.461 0.256 0.367 1.219 0.223

最大值 278.702 118470.408 219774.851 4032.924 5241.401 914.170 15757.469 2071.986

百

分

位

数

0.5% 0.116 0.024 1.520 0.968 0.949 0.822 2.691 0.551

5% 0.367 0.227 6.582 4.018 2.180 2.233 10.703 1.295

10% 0.522 46.461 10.350 5.763 3.781 2.951 16.040 1.733

25% 1.024 166.083 17.736 10.557 6.994 5.333 29.003 2.878

50% 2.192 350.310 33.999 18.476 11.929 9.983 54.428 4.685

75% 4.552 1013.130 112.089 39.982 24.232 24.254 128.015 8.495

80% 5.536 1309.349 171.332 51.046 28.718 35.285 164.085 10.628

85% 7.005 1866.117 266.451 76.565 39.617 50.634 217.974 13.877

90% 9.491 2929.475 512.300 118.319 60.781 65.106 309.920 22.430

95% 14.706 4223.902 11513.340 217.354 109.521 110.035 662.597 36.666

99.5% 47.407 20526.790 42211.309 768.389 624.497 368.729 3034.437 161.193

注：汞和镉的单位为μg/（m2·a），其他元素单位为mg/（m2·a）。

F.4 对全国中东部主要农耕区 150×104km2 范围内的 375 000 个 0～20 cm 表层土壤中砷、镉等重金属元

素含量数据进行统计，土壤中砷、镉、汞等 8 个重金属元素平均含量参见表 F.2。

表 E.6 不同年限达到 GB 15618 二级土壤环境标准值的大气干湿沉降物年通量密度值

元素
当前含量均值

mg·kg-1

二类土壤限量值 a

mg·kg-1

n年后达到GB15618二级土壤限定值时大气干湿沉降物中各元素

的最小年沉降通量密度/[mg·（m2·a）-1]

n=10 n=20 n=30

砷 10 30 464 232 155

镉 0.19 0.30 2 1 0.8

铬 65 250 5550 2775 1850

铜 24 50 616 308 205

汞 0.07 0.30 5 3 2

镍 27 40 305 152 102

铅 29 250 6630 3315 2210

锌 70 200 3656 1828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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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B15618 中 pH 值小于 6.5 时的水田土壤二级标准值。

F.5 按照10 a、20 a和30 a时间段，由大气干湿沉降物沉降导致表层土壤中砷、镉等重金属元素含量达

到GB 15618的二级土壤限定值，则大气干湿沉降物中砷、镉、铬等重金属元素年沉降通量密度参见表

F.2。
F.6 对比表F.1和表F.2可以看出，以现今土壤镉、汞等元素的平均质量分数以0.19 mg/kg和0.07 mg/kg
为起点，10 a后土壤镉、汞等元素含量分别达到0.30mg/kg和0.30mg/kg的二级标准值，则大气干湿沉降

物中镉、汞年沉降通量密度应为2 mg/（m2·a）和5 mg/（m2·a）。

F.7 在大气干湿沉降物中重金属元素年沉降通量密度频率分布图上，镉相当于86.3百分位数上的年沉

降通量密度，汞相当于92.9百分位数上的年沉降通量密度；而其他元素的年沉降通量密度远远低于要达

到二级土壤环境质量限定值。例如，通过10 a大气沉降，砷达到二级土壤限定值所要求的年沉降通量密

度为464 mg/（m2·a），而现今实测到的砷年沉降通量密度最大值为278.702mg/（m2·a）。

F.8 从大气沉降对土壤重金属含量的影响程度看，除镉、汞外，大气干湿沉降物中砷、铬、铅、铜、

镍、锌等元素在短时期内的沉降对土壤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不大。

F.9 为了保障经济快速发展和维持环境质量优良，大气干湿沉降物中镉和汞的年沉降通量阈值分别确

定为3 mg/（m2·a）和0.5 mg/（m2·a）。

F.10 从目前大气干湿沉降物中镉和汞的年沉降通量密度情况看，所确定的阈值表明了90 %地区大气干

湿沉降物中镉和汞的年通量密度是符合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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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成果报告编写提纲及要求

成果报告编写提纲及要求如下：

1.前言

1.1 项目来源及任务目标

1.2 完成的工作量

1.3 主要成果概述

2.评价区概况

2.1 自然地理、地质、地球化学及矿产资源概况

2.2 农业生产、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现状

2.3 社会经济及工农业发展概况

2.4 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生态地球化学评价及评价区土壤存在的地球化学问题

3.工作方法技术及质量评述

3.1评价工作的重点内容、研究思路和方法技术

3.2 野外工作方法技术及质量评述

3.3 样品处理方法、分析测试方法及数据质量评述

3.4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方法

4.土壤元素地球化学特征与等级

4.1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特征与等级

4.1.1 土壤氮、磷、钾、钙、镁、硫、有机质等养分元素与指标地球化学特征

4.1.2 土壤铁、锰、锌、铜、硼、钼、氯等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4.1.3 土壤硒、碘、氟等微量营养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4.1.4 土壤单元素或单指标养分等级

4.1.5 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4.2 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特征与等级

4.2.1 土壤砷、镉、汞、铅、铬等重金属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4.2.1 土壤酸碱度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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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土壤盐渍化地球化学特征

4.2.4 土壤单元素或单指标环境质量等级

4.2.5 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4.3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5. 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特征与等级

5.1 大气干湿沉降物元素含量及其空间分布

5.2 大气干湿沉降物年通量密度地球化学特征及其空间分布

5.3 大气干湿沉降物镉与汞的环境地球化学等级

5.4 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6.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特征与等级

6.1 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特征

6.2 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

7.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划分与评价成果应用

7.1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划分

7.2 重要土地质量地球化学问题评价

7.3 土地规划利用与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8.附件

8.1 附图

主要包括：元素地球化学图册、土壤养分单指标与多指标综合等级图、土壤环境单指标与多指标综

合等级图、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图、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图、土地规划利用建议图等。

另外，选择性附图包括：农产品安全与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建议图、名优特农产品产地地球化学评

价与种植建议图、名优特农产品产地地球化学评价与种植建议图、土壤科学配方施肥建议图等。

8.2 附表、数据库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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